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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施 政 計 畫 實 施 狀 況 及 績 效  

( 一 )  已 完 成 施 政 計 畫 重 點 概 述 ：  

為維護國人身心健康，擘劃全民均健的新藍海，本署透過營造健康支持環境、提升健康照護品

質、強化衛生國際參與與創新衛生科技研發，讓民眾都能夠活得更長久、活得更健康、活得更舒服。

本署依據行政院 97 年度施政方針，已完成之施政計畫重點如次： 

１、改造全民健康照護體系，提升照護品質： 

(1) 推展全人健康照護，建置社區醫療衛生體系，強化基層醫療保健服務。 

(2) 保障病人就醫權益，促進醫療資源均衡發展，強化病床審核機制，提升病床運用效益。 

(3) 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建構病人安全及以病人為中心醫療作業環境。 

(4) 加強推展自殺防治策略，強化精神疾病防治與心理衛生工作，健全緊急醫療救護體系。 

(5) 整合及建構長期健康照護體系，提升長期健康照護服務品質。 

(6) 推動全民健保改革，健全保險制度，追求永續經營。 

(7) 維持保險財務健全，配合總額支付制度，合理分配醫療資源。 

(8) 強化就醫平等措施，保障弱勢就醫權益。 

(9) 充實山地離島醫療資源，嘉惠偏遠地區民眾。 

２、強化藥物食品管理，保障民眾安全： 

(1) 健全藥物食品管理體系，確保用藥食品安全。 

(2) 落實不法藥物、食品、化粧品與違規廣告之稽查與管理，加強違規廣告型態媒體宣導，提升

民眾對不法藥物危害認知，並提高藥物食品衛生安全檢驗品質，確保消費者安全。 

(3) 積極推動藥物、醫療器材優良製造規範與國際相互認證。 

(4) 建立風險評估之食品衛生管理制度，並推動國內業者衛生安全監視計畫，確保食品衛生安全。 

(5) 建立營養監測工作，推動國人飲食及營養攝取調查，確保民眾飲食之健康。 

(6) 加強新興濫用藥物防制教育及宣導，提升民眾藥物濫用防制認知，建置藥物濫用監測體系，

加強新興濫用藥物流行病學調查。 

(7) 規劃成立藥物食品管理專責單位，促使管理、檢驗及研究一元化。 

３、發展醫藥科技、推動生技與健康資訊產業： 

(1) 推動醫藥衛生保健科技發展，建構醫藥衛生產業優勢環境。 

(2) 促進生醫科技產業發展；提升衛生保健服務品質。 

(3) 建構醫藥生技產品管理之基礎環境，進行生物科技技術研究。 

(4) 推動國家型科技計畫，有效整合產官學研究能量。 

(5) 培養醫藥衛生研究人才，促進學術合作。 

４、推展國際衛生事務，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1) 整合國內醫療衛生資源，進行雙邊及多邊國際衛生合作、援助及交流。 

(2) 拓展國際衛生網絡，賡續推動我國加入重要國際醫療衛生專業組織。 

(3) 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加強國際衛生合作交流與人道援助。 

(4) 加強推動國際衛生事務，培育國際衛生人才，加強推動國際衛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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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醫

事

處 

醫療照

護、醫事人

力培訓 

全人健康照護 1、健全一般醫療體系 

(1) 加強六大醫療區域

輔導工作與資源整

合，配合施政業務需

要，加強整合政府與

民間資源，發展整體

性、持續性與方便性

之醫療照護網絡。 

(2) 促進醫療資源均衡

發展，強化病床審核

機制。 

(3) 整合社區衛生醫療

資源，建構社區公衛

群。 

 

1、持續補助 6 大醫療區域，辦

理年度區域輔導計畫，並於

97 年 11 月 6-7 日辦理年終檢

討會。 

2、召開 3 次醫審會，受理醫院

設立或擴充，並召開 5 次受

理醫院設立或擴充案件審查

原則會議，以促進醫療資源

之合理分布。 

3、持續推廣辦理 25 個公衛群

試辦計畫，累計完成 17 縣

市，建置 43 個公衛群。 

 

醫

事

處 

醫療照

護、醫事人

力培訓 

全人健康照護 2、全面提升醫事機構照

護品質 

(1) 訂定病人安全工作

目標，辦理病人安全

週活動。 

(2) 建置全國性病人安

全 通 報 及 學 習 系

統；推展以病人為中

心之醫療作業環境

與規範。 

(3) 精進醫院評鑑制度

改革，並辦理定期不

定 時 追 蹤 輔 導 機

制。。 

(4) 輔導醫療機構妥善

處理醫療廢棄物與

加強標準化管理，並

推動減量與資源回

收。 

(5) 建置生醫科技之管

理與查核機制。 

1、完成全國 7 場大型病人安全

週促進病人安全相關活動，

累計全國共完成 2,827 次配

合活動。 

2、完成全國病人安全通報系

統，截至 97 年 12 月底，計

411 家醫院參與，通報件數

累計已達 24,286 件。 

3、進行評鑑委員制度改革及評

鑑流程改善，已著手規劃資

深委員制度，與進行評鑑行

程整合、評鑑基準整併、新

評鑑方法之研擬，並辦理醫

學中心任務指標試評作業。

另完成 22 家醫院不定時追

蹤輔導實地訪查。 

4、完成輔導 1 家共同清除處理

機構及 1 家地區醫院建置

「醫療廢棄物自動辨識及資

料擷取（AIDC）系統」，並

能自主管理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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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6) 推動電子病歷輔導

事宜。 

 

5、建置生醫科技之管理與查核

機制方面： 

(1) 本署委託辦理「人體試驗委

員會訪查計畫」，完成 31 家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訪查，並

於本署網站公布訪查結果合

格名單，供業者及學術期刊

參考，不合格者不得審查新

案。同時針對訪查不合格

者，辦理人體試驗委員會之

教育訓練輔導措施。 

(2) 「醫療法第 79條、第 105條

修正條文（草案）」業於 97

年 9 月 4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

並送立法院審議。97 年 9 月

19 日立法院第七屆第二會期

第一次會議通過本案交衛生

環境及勞工委員會審查。修

正條文之授權管理辦法之研

定，亦完成初步草稿，將配

合修法之進度完成公告程

序。 

(3) 「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

究條例（草案）」業於 97 年

1 月 3 日報行政院審議，97

年 7 月 24 日行政院會通過，

97 年 7 月 30 日送立法院審

議。97 年 9 月 19 日第七屆第

二會期第一次會議通過本案

交衛生環境及勞工委員會審

查。 

6、97 年度辦理「診所電子病歷

實作推廣案」，已於 7 月 31

日完成結案，共計推廣西醫

診所 85 家實際符合「醫療機

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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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法」上線，現為承包廠商保

固維護期，期間另有診所陸

續符合法規上線，現計已達

150家以上。 

 

醫

事

處 

醫療照

護、醫事人

力培訓 

全人健康照護 3、醫事人力規劃、推展

全人照護訓練制度 

(1) 持續評估與檢討臺

灣地區醫事人力地

理別分布情形，以平

衡各類醫事人力分

布。 

(2) 辦理臨床醫學教育

訓練改革，推展全人

照護與醫療團隊訓

練制度，辦理畢業後

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3) 健全專科醫師訓練

制度以提升專業素

質。 

 

1、配合中綱科技計畫辦理 3 項

醫事人力研究計畫，評估臺

灣地區醫事人力分布情形，

並發展醫事人員臨床教學訓

練品質指標。 

2、核定 95 家醫院辦理畢業後

一般醫學訓練計畫，完成

1,310 人次一般醫學師資培

訓。 

3、為健全專科醫師訓練制度，

改善專科醫師訓練環境，已

完成 97 年度 25 個專科之專

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工作，

並公告合格名單在案。 

 

 

醫

事

處 

醫療照

護、醫事人

力培訓 

全人健康照護 4、健全緊急醫療救護體

系 

(1) 強化 6 區緊急醫療災

難 應 變 指 揮中 心

（REOC）之功能，

辦理災難應變人員

與救護人員之教育

訓練。 

(2) 持續強化特殊災變

緊急醫療體系，包

括：強化毒藥物暨化

災急救體系、核災急

救體系及周產期緊

急醫療網，加強偏遠

與觀光地區重大健

1、97 年度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

心（EOC），以應變中心為中

心結合災難醫療隊、化災、

輻傷、毒藥物等應變體系，

強化各區域緊急醫療應變機

制，並分區發展區域特色任

務（核災應變、急診輻傷、

化災應變、毒藥物應變、災

難醫療隊、高山救護等），提

供其他五區應變中心做為參

考，並針對上開應變機制辦

理相關訓練。 

2、97 年 10月 2 日於台大醫院與

台北榮民總醫院舉辦 97 年

度核安演習，強化核災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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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康危害事件之緊急

醫療救護服務。 

(3) 強化急救責任醫院

之功能與分級，並強

化醫院內部災難之

應變能力。 

(4) 持續推廣全民 CPR

活動，並辦理緊急救

護相關人員訓練。 

(5) 辦理緊急醫療災難

應變演習，提昇國內

大量傷病患醫療救

護整體品質，加強衛

生醫療機關（構）與

災害緊急應變編組

單位之密切配合。 

處置，另完成 14 個觀光風景

區之緊急醫療業務訪查。 

3、97 年度辦理「醫院創傷緊急

醫療處理能力分級試辦計

畫」，計有 30 家醫院參加分

級考評；並在 97 年分別於

北、中、南部辦理 4 場外傷

登錄訓練。 

4、本署針對人潮流量大之公共

場所與偏遠觀光旅遊地區工

作人員推動「心肺復甦術加

自 動 體 外 電 擊 去 顫 器

（CPR+AED）」，已於全國辦

理 62 場次，有 2千餘人次接

受是項訓練。另，全國各地

衛生局於所轄辦理 CPR 訓

練，約有 6 萬餘名民眾接受

是項訓練。 

5、97 年度補助宜蘭縣、台中

市、彰化縣、高雄縣、高雄

市、澎湖縣，辦理各類事故

大量傷患緊急醫療救護演

習，案經演習單位之籌備會

議、實地預演、正式演練，

由本署派員評核正式演習，

並參酌成果報告呈現之資

料，應已達成整合地方衛生

機關、醫療院所跟消防機關

共同進行救護之預期成效，

有效提升緊急醫療能力。 

醫

事

處 

醫療照

護、醫事人

力培訓 

全人健康照護 5、加強精神疾病防治與

心理衛生工作 

(1) 鼓勵精神醫療、復健

設施及精神護理之

家設置或擴充，以加

強照顧精神疾病患

1、97 年度補助醫療機構、精神

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情

形如下：醫院 3 家、社區復

健中心 5 家、精神護理之家

4 家。 

2、本署自 97 年起，已將每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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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者。 

(2) 建立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評核機制，定期

辦理業務輔導。 

(3) 持續推動縣市建置

社區精神病患個案

管理照護系統。 

(4) 建立精神醫療與復

健機構評核制度，定

期辦理實地訪查與

評鑑。 

(5) 自殺防治策略四個

先導區試驗模式之

評估、推廣，以作為

自殺防治策略全面

推動依據。 

(6) 加強自殺通報系統

個案之追蹤訪視管

理，並結合社區營

造，以落實推動社區

心理衛生工作。 

(7) 規劃特殊精神醫療

人力培訓計畫，以發

展多元化精神醫療

服務。 

(8) 建立綜合性及連續

性藥癮戒治體系，並

辦理社區個案追蹤

輔導及治療性社區

復健計畫，以提升藥

癮戒治成效。 

 

精神衛生法補助各縣市政府

衛生局辦理之精神衛生行政

工作計畫、社區心理衛生工

作計畫，整併為「整合型精

神疾病防治與心理衛生工作

計畫」，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則

依本署每年業務重點提報工

作計畫，本署除委請專家學

者協助審查外，並依其年度

業務執行成效進行評核。 

3、建置社區精神病患通報整合

系統，管理社區精神病患資

料，並推動分級照護（1-5

級）訪視制度，定期追蹤訪

視，至 97 年 12 月止 25 個縣

市已登錄照護個案數約有

98,665 人。 

4、97 年度共有 83 家精神復健

機構參與評鑑，其評定結果

共計 70家機構合格（合格率

約為 86%，其中康復之家 40

家合格、社區復健中心 30家

合格）。對於評鑑未達合格基

準者，於評鑑結果公告後 6

個月內進行複評。另完成 28

家機構不定時追蹤輔導實地

訪查，其中尚有 11 家機構評

定為須加強改善機構，並已

函請縣市衛生局輔導追蹤。 

5、為掌握不同地區之特性，以

規劃因地制宜之防治策略，

本署全國自殺防治中心除業

於 95 年擇定基隆市、桃園

縣、彰化縣、高雄市，持續

辦理先導區計畫，96 年 11

月並再擇定宜蘭縣、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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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縣、苗栗縣、台中縣、嘉義

市及台南市等 6 個縣市為推

廣區，以賡續推動先導區計

畫，作為自殺防治策略全面

推動依據。 

6、為建立自殺通報個案輔導轉

介關懷網絡，提供自殺企圖

者有效的身心醫療及社會介

入措施，本署業於 95 年 1 月

建置「自殺通報關懷系統」，

96 年通報該系統之自殺企圖

個案計有 23,006 人次，分案

訪視率為 96.4%， 97 年 1 至

12 月至少約有 25,000 餘人

次，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

8.67%，個案分案關懷率則約

為 97%。 

7、為強化精神醫療服務品質，

本署規劃由 6 個精神醫療網

核心醫院，每年度於區域內

辦理各醫療人員及相關機構

人員之教育訓練，訓練場次

達 100場以上。 

8、為加強藥癮者之戒治，本署

自 95 年起與法務部合作，由

本署所屬醫院與法務部各獨

立戒治所共同辦理「戒治醫

療整合試辦計畫」，截至 97

年 12 月止，進入醫療處遇總

人次約計 50,000 餘人次；為

提升藥癮戒治之成效，爰委

託本署草屯療養院辦理「治

療性社區模式計畫」，截至

97 年 12 月止，共評估 2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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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照

護

處

、 

醫療照

護、醫事人

力培訓、護

理及健康

照護業務 

全人健康照護 6、加強山地離島、偏遠

地區及原住民醫療

保健服務 

(1) 整合澎湖、金門、馬

祖 等 地 區 醫 療 資

源，建立雙向轉診、

轉檢資訊系統及社

區共同照護網路，並

與責任醫院及衛生

所共同推動當地之

醫療照顧服務。 

(2) 強化山地離島地區

緊急傷病患運送就

醫體系，建置空中轉

診視訊系統、停機

坪，強化遠距醫療會

診系統功能。 

(3) 改善山地離島及原

住民地區衛生所房

舍、醫療及資訊設

施，強化衛生所功

能，加強衛生所人員

相關專業能力之培

訓。 

(4) 因應公費醫師逐年

減招政策，積極推動

地方醫事人員養成

計畫，並配合畢業生

分發及訓練，培育基

層醫療人才。 

(5) 積極辦理部落及離

島健康營造工作，並

加強山地離島地區

主要死亡原因、重要

疾病、菸、酒、檳榔

等之研究及防治工

1、為提升離島居民醫療之可近

性，配合山地離島地區醫療

給付效益提升計畫（IDS），

以支援專科醫療、定點假日

門診、巡迴門診、整體委外

承作等方式，保障其就醫權

益。 

2、成立「行政院衛生署空中轉

診審核中心」24小時運作，

受理空中轉診之申請案及審

核。另積極辦理山地鄉新設

置 11 點之空中轉診視訊系

統之建置工作，以提升山地

鄉急重症之處理。 

3、賡續補助澎湖、金門、連江、

台東縣等四個縣衛生局辦理

遠距醫療會診，共計 22 個連

線點，辦理會診次計 567 人

次及遠距教學及會議計 453

場次。 

4、97 年度南投縣、花蓮縣、苗

栗縣、嘉義縣、屏東縣、台

東縣、澎湖縣、連江縣衛生

所（室）新建、重擴建及空

間規劃等項工程及醫療相關

設備更新購置案等皆依預定

計畫進行，預計 98 年度完

成，因係屬跨年度計畫，故

已辦理經費保留 122,895,367

元。97 年度核定補助醫療設

備 155 項及資訊設備 216

項，巡迴醫療車 7 輛，以提

升偏遠部落的醫療服務品質

及資訊設備，縮短城鄉醫療

差距。 

5、為因應公費生減招，本署原

 

 

 

 

 

 

 

 

 

 

 

 

 

 

 

 

 

 

 

 

加強監督工

程之執行，

以如期驗收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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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作。 

(6) 建立離島地區之醫

療互動模式及辦理

就醫交通費補助。 

(7) 辦理原住民聚集地

定 時 定 點 巡迴 醫

療，提供衛生教育及

健康檢查等服務。 

住民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

成計畫奉行政院核定，其培

育期間為 96-100年，共 5 年

（計培育 179 名在地醫事人

員），平均每年培育約 26 名

醫師，醫師畢業後需回鄉義

務服務 7 年。 

6、持續推動「部落社區健康營

造計畫」，採「本土化」、「訂

立健康議題」與「建立機制」

三大面向，以機構化組織，

結合地方資源，活化社區健

康策略，帶動社區民眾參

與，共同營造自發性健康新

活力，創造健康的社區，並

加強山地離島地區主要死亡

原因、重要疾病、菸、酒、

檳榔等之研究及防治工作。 

7、本署除於離島地區採取發展

在地醫療之政策並積極執行

外，每年均補助離島地區醫

院維持費，以維持一定之醫

療作業水準。本署已訂定「山

地離島地區嚴重或緊急傷病

患就醫交通費補助要點」補

助轉診來臺就醫交通費。97

年至 12 月底止已辦理空中

轉診 282 人次；並對離島地

區來臺就醫之病患計 21,974

人次補助二分之一交通費。 

 

藥

政

處 

藥政業務 全人健康照護 7、發展社區醫療用藥保

健體系，建構以病人

為中心之藥事作業

環境。 

1、完成藥袋滿意度問卷調查，

有效樣本2,593份﹙醫院1,021

份、診所 1,056 份、藥局 516

份﹚，研究發現：（1）全體受

訪者中有三成三的比例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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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到藥袋後不會核對藥品的名

稱與數量；（2）有七成四的

比例認為藥袋上所提供的資

訊已經足夠；（3）認為最難

以瞭解的前 5 個項目依序為

「英文標示」、「藥品商品

名」、「醫療專有名詞說明」、

「主要副作用」及「主要適

應症」；（4）認為最需要加強

的前 5 個項目依序為「主要

副作用」、「注意事項或其他

用藥指示」、「主要適應症」、

「英文部分要加中文」及「警

語」；（5）有八成七的民眾認

為目前藥袋標示內容對其用

藥有所幫助。 

2、藥袋標示全國合格率：10項

標 示 項 目 的 合 格 率 為

91.7%，本署公告 13 項必須

標 示 項 目 的 合 格 率 為

92.3%，本署公告 3 項建議標

示項目的合格率為 45.3%。 

健

保

小

組 

全民健康

保險 

全民健保改革

計畫 

醫療品質資訊系統建

置，依不同對象特性，

建立資訊系統，便於民

眾查詢、分析、比較，

以符合共同意見的需

求；辦理醫療品質資訊

網頁擴充及宣導海報單

張手冊之設計印刷遞

送。 

1、業依規劃時程與醫界代表

協商，於 97 年度完成新增

10 項院所別醫療服務品質

指標，上網公開資訊。 

2、另於 97 年 4 月份進行更新

網頁版面之查詢順序，增加

民眾閱讀指 標 說 明 之 機

會，以利民眾瞭解方便查詢

及比較。 

3、製作醫院、西醫基層、牙

醫、中醫及透析獨立預算之

專業醫療服務品質季報，均

依預定時程製作並上網公

布，目前依作業時程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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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至 97 年第 2季。 

4、辦理「健保用心、醫療品質

安心」及「輕鬆扭一下、健

康好運到」兩次網路活動。 

5、印製 3款文宣單張，分送健

保局各分局共同宣傳。 

 

照

護

處 

長期照護 長期照護社區

化計畫 

1、建構社區化長期照護

體系： 

(1) 以全人照顧、在地老

化、多元連續服務為

長 期 照 顧 服務 原

則，加強照顧服務的

發展與普及。 

(2) 強 化 照顧管 理 機

制，協助失能者獲得

符合個別需求之服

務。 

(3) 發 展長期 照顧資

源，使民眾獲得符合

個人需求服務。 

(4) 強化家庭照顧者支

持系統，提供有關居

家及機構式之臨時

或短期喘息照顧服

務。 

1、委託各縣巿政府推動 97 年

長期照顧整合第一期計畫，

包括辦理照管中心營運維持

及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復

健服務，目前各縣巿計有 25

個照管中心（每縣巿均有一

個照管中心），作為受理及

連結、輸送長期照顧服務之

整合性單一窗口，並下設 21

個分站。各縣巿計提供居家

護理服務 3,163 人次、居家

及社區復健 5,050人次。 

2、為利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穩健

運作，由本署編列專款補助

地方政府進用照顧管理專

員、照顧管理督導計 302

人，其辦理工作內容包括需

求評估、擬訂照顧計畫、核

定補助額度、連結照顧資源

安排照顧服務、持續追蹤個

案狀況並監督服務品質、定

期複評等。 

3、輔導 25 縣市政府成立跨局

室之長期照顧推動小組，以

利協調、輔導、監督長期照

顧整合計畫等重要推動事

項，及督導整合社、衛政等

相關長期照顧資源。 

4、輔導各縣巿政府建立長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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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顧服務標準作業流程，包括

個案篩選、需求評估、計畫

訂定、安排及提供照顧服

務、服務監督、複評及結案

等工作，目前各縣巿均依行

政院頒訂之「長照服務作業

流程」辦理綜合評估作業。 

5、補助各地方政府經費辦理喘

息服務；提供家庭照顧者喘

息服務計 18,179 人日。 

 

照

護

處 

長期照護 長期照護社區

化計畫 

2、健全長照服務體系及

推動社區復健醫療

服務： 

(1) 獎勵設置社區型日

間照護及護理之家

功能改造計畫，建立

失智症、特殊照護可

行性模式。 

(2) 健全社區化長期照

護服務體系與復健

醫療服務網絡。 

1、獎勵設置社區型日間照護及

護理之家功能改造計畫，建

立失智症、特殊照護可行性

模式，97 年度核定 7 家護理

之家。 

2、建置「醫療復建輔具中心」，

主要以低階輔具之設計，及

提供個案評估、個別化設計

等第一線專業服務為主，為

增加服務普及性，將逐年擴

增服務據點，期以此中心為

核心，整合區域內復健輔具

資源，建置社區化服務網

絡，提供身心障礙者醫療復

健輔助器具服務輸送機制。 

 

 

藥

政

處 

藥政業務 建構符合國際

潮流之醫藥品

審查機制 

1、延攬及培訓藥品審

查專家，提供專業訓

練。 

2、審查國內新藥臨床

試驗計劃書暨報告

書。 

3、執行「銜接性試驗」

需要性之相關評估。 

4、執行新藥查驗登記

1、97 年度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

中心總計 119 員，完成外部訓

練 62 場次及內部訓練 122 場

次。 

2、完成國內新藥臨床試驗計畫

書評估 6 03 件（新案 195 件、

複審案 408 件）。 

3、完成「銜接性試驗」評估

案 55 件，其中新案 42 件（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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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之技術性審查。 入 41 件、國產 1 件）、補件/申

復 13 件（輸入 12 件、國

產 1 件） 。 

4、完成新藥查驗登記案評估 95

件，其中輸入 79 件、國產

16 件。 

 

藥

政

處 

藥政業務 推動藥物優良

製造及國際相

互認證 

1、實施國產醫療器材

GMP 與輸入 QSD 認

可。 

2、執行國產 GMP 重新

評鑑（每 3 年），及

海外廠 QSD 審查，

以確保國內外廠均

符合 GMP。 

3、推動與國外醫療器

材 GMP 查廠報告相

互 承 認 ， 並 參 與

GHTF及 AHWP等醫

療器材國際法規協

和活動。 

1、辦理醫療器材優良製造規範 

（GMP）及品質系統文件

（QSD）認可登錄及後續稽

核案件審查： 

(1) 完成 128 件國產醫療器材廠

認可登錄，及後續稽核案件

審查。 

(2) 完成 661 件輸入醫療器材廠

認可登錄，及後續稽核案件

審查。 

2、赴印度新德里參加亞洲醫療

器材國際法 規調和會 議

（AHWP），進行國際相互交

流。 

 

藥

政

處 

藥政業務 建立新藥臨床

試驗體系及運

作機制 

1、辦理執行臨床試驗

所需人才教育訓練。 

2、健 全 GCP 查 核 體

系，落實 GCP規範之

實施。 

3、邀請國外專家來華

舉辦教育訓練或赴

國外相關單位或機

構考察。 

1、辦理執行臨床試驗人才教育

訓練，共計 6 次初階及 2 場

進階訓練課程。 

2、完成 29 場醫院實地優良臨

床實驗規範（GCP）查核，

及推動 GCP查核相關工作，

並於查核時加強宣導「藥品

優良臨床試驗準則」之重要

性。 

3、舉辦「臨床試驗查核委員座

談會」、「臨床試驗查核回顧

與檢討座談會」等會議，並

於 97 年 6 月至美國波士頓參

加第 44 屆藥品資訊協會年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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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藥

政

處 

藥政業務 藥害防制計畫 1、進行藥害基因實証

臨床研究，藉由前瞻

性之臨床研究來驗

證基因檢測。 

2、藥害及藥物副作用

防制之人才訓練與

國際合作。 

1、由中央研究院進行藥害基因

實證臨床研究，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已針對臺灣

好 發 藥 害 之 首 位 藥 物

carbamazepine 進行相關基因

實證研究，並已進行 373例。 

2、97 年 12 月 11 日辦理藥害救

濟制度施行十週年國際學術

研討會，邀請日本、德國等

地專家學者，介紹各國藥害

救濟制度，並就各國藥害防

制實施之方向與心得進行討

論及交流。 

 

 

食

品

處 

食品衛生

業務 

建構安心與安

全之飲食環境 

1、建立風險評估之食

品衛生管理制度 

(1) 由環境、生產到消費

確保食品衛生安全。 

(2) 建立新穎性食品管

理制度。 

 

1、辦理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

調會報：已於 97 年 1 月 4

日、4 月 10日、7 月 10日及

11 月 7 日召開跨部會環境保

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邀

集環保署、農委會、經濟部、

消保會等 10 餘個有關權責

機關研商。建立對環境、養

殖區及市面產品全面且持續

之監測制度，有效監控國內

污染食品衛生安全事件之發

生，並落實跨部會協調機

制。由環境、生產到消費確

保食品衛生安全。 

2、建立新穎性食品管理制度： 

(1) 委託學術研究機關辦理「食

品原料安全評估」計畫，針

對新穎性食品管理制度加以

評估，供為本署施政參考。 

(2) 受理產製或販售「非傳統性

食品原料」之業者申辦安全

性評估報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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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3) 依據原料安全評估結果更新

網站「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

整一覽表」資訊，供大眾參

考。 

食

品

處 

食品衛生

業務 

建構安心與安

全之飲食環境 

2、推動國內食品業衛生

安全監視計畫。 

 

 

1、推動及建立一般食品工廠分

級、自主及風險管理制度： 

(1) 辦理「麵條製造業者自主衛

生管理計畫」：完成「麵條製

造業者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指

導手冊」更新；協助 11 家麵

條製造業者建立自主衛生管

理制度；辦理「麵條製造業

者自主衛生管理制度實務訓

練班」4 班次，共 200 人參

加；辦理「麵條製造業者自

主衛生管理計畫檢討會議」1

場次，共 23 人參加。 

(2) 辦理「黃豆製品製造業者自

主衛生管理計畫」：製作「黃

豆製品製造業者食品良好衛

生規範指導手冊」; 協助 4

家黃豆製品製造業者建立自

主衛生管理制度；辦理「黃

豆製品製造業者自主衛生管

理制度實務訓練班」2班次，

共 43 人參加。 

(3) 辦理「建立食品稽查工作指

引手冊計畫」：完成罐頭食

品、醬油、脫水食品、精製

糖及澱粉糖等 5 項食品產業

之加工技術重點及稽核實務

手冊撰寫內容；舉辦 2 場食

品業稽查工作指引討論說明

會，參加人員為全省各衛生

單位資深稽核人員，共 111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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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2、推動肉類加工食品業建立及

實 施食品 安 全 管 制 系 統

（HACCP）計畫：完成修訂

稽核人員與業者之指導手

冊；建立肉類加工食品業者

資料庫及被稽核業者之不符

合事項與重要管制點管制方

法資料庫；辦理 4 場稽核人

員實務訓練班，共 70 人參

加；辦理 1 場「肉類加工食

品業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

統」業者說明會，共 77 人參

加；辦理 1 場稽查人員稽查

標準檢討會，共 41 人參加；

完成輔導肉品加工廠 21 廠

次；協助輔導外銷廠商實施

HACCP 2廠次；完成肉類加

工食品業沙門氏桿菌殘存現

況之調查，共計採樣 727 件。 

3、辦理「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計

畫」： 

(1) 辦理「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

系統輔導計畫」：完成外部稽

核及外部稽核再確認共計 26

廠家（35 廠次），追蹤管理

58廠家；舉辦 1 場實務研討

會共 163 人參加；分別辦理

北中南 3 區共 6 場之 HACCP

稽 核 委 員 研 習 會 議 及

HACCP 轉證之業者說明會。 

(2) 辦理「罐頭食品業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輔導計畫」：重點輔

導問題工廠 5 家次，完成 33

家合 41 條熱充填寶特瓶生

產線普查及部分完成系統診

斷，市售產品殺菌安全性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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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測共計 164 件，罐頭食品衛

生抽驗累計共 1,304 品項，

更新及建立 205 家罐頭工廠

廠商資料庫，殺菌釜熱分佈

測試達 39 家次，罐頭產品殺

菌條件測定 686 釜次，罐頭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

符合性稽核及追蹤輔導 85

家次，辦理業者工作說明研

討會 1 場。 

4、辦理「食品衛生管理人員人

才培訓計畫」：開授「食品衛

生 管理 人員 HACCP 基礎

班」、「食品衛生管理人員稽

查基礎班」、「食品中毒調查

實務班」、「肉類加工食品業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聯合稽查

實務班」及「餐盒食品工廠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聯合稽查

實務班」課程等 5 種班別，

共開 10班，培訓 250人次。 

5、辦理「低溫及常溫食品物流

業輔導查核計畫」：辦理食品

物流業者食品從業人員訓練

班 1 場，共 126 位參加；配

合衛生單位辦理食品物流相

關衛生管理課程 2 場，共 100

位參加；辦理食品物流業者

衛生評鑑及追蹤查核共計 64

家，其中量販店 37 家、連鎖

超市 26 家與生鮮處理場業

者 1 家。 

6、辦理「推動食品衛生志工制

度計畫」：辦理全國食品衛生

志工研習營暨表揚優秀志工

大會 1 場次，約 20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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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7、辦理「食品資訊網暨廚師證

書管理系統新增與維護管理

計畫」：進行食品資訊網網頁

改版，完成「可供食品使用

原料彙整一覽表」資料庫、

建置「天天 5 蔬果」單元、

新增 「常見食品營養成分圖

鑑」、廚師講習時數統計功

能、廚師體檢紀錄功能、「食

品消費紅綠燈資訊」歷史資

料項目，並於 97 年 9 月因應

食品受三聚氰胺污染事件，

為讓民眾食的安心及保障其

消費權益，緊急設立「毒奶

粉處理專區」，讓民眾能即時

獲得相關資訊。另提供廚師

從業人員及餐飲業者經由本

網查詢廚師相關資訊、取得

餐飲最新訊息。 

食

品

處 

食品衛生

業務 

建構安心與安

全之飲食環境 

3、參與食品衛生國際事

務，輔導業者自主管

理 

(1) 建立與國際接軌的

食品衛生管理法規。 

(2) 執行輸入食品監視

計畫。 

(3) 建立健康食品的安

全、保健功效評估方

法及規格標準。 

(4) 編撰食品添加物使

用手冊。 

(5) 加強食品廣告之管

理。 

 

1、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食品衛生

管理法規： 

(1) 食品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

正案，業於 97 年 6 月 11 日

經總統令發布。 

(2) 完成增修訂 12 項食品添加

物之使用範圍、限量或規格

標準。 

(3) 完成增修訂「殘留農藥安全

容許量」45 種藥劑共計 76

種作物/類別容許量。 

(4) 完成增修訂「動物用藥殘留

標準」8 項殘留容許量、對

已訂有肝、腎標準之藥品及

禽畜種類，於備註欄位增列

「其他可供食用部位」殘留

標準之適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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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5) 完成增修訂「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限量標準」3 項殘留

容許量，並修正備註中有關

「F」及「脂肪基準」採計原

則。 

(6) 完成增修訂 4種食品衛生標

準：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

污染安全容許量標準、乳品

類衛生標準、食品用丙烷衛

生標準、食品用丁烷衛生標

準；另有水產動物類衛生標

準、食鹽衛生標準、醬油類

單氯丙二醇衛生標準等 3 種

衛生標準草案預告中。 

(7) 辦理食品衛生安全諮議會開

會及案件送審事宜，請委員

提供有關食品衛生安全及食

品營養政策、標準及重大案

件處理之審查及建議。 

2、97 年輸入食品共檢驗 10,960

批，其中不合格 209批。 

3、建立健康食品的安全、保健

功效評估方法及規格標準： 

(1) 完成 13 項保健功效評估方

法之公告。 

(2) 完成魚油及紅麴規格標準之

公告。 

4、已編撰完成食品添加物使用

手冊。 

5、加強食品廣告之管理。 

(1) 督導衛生局加強查緝食品違

規廣告，並確實執行「一行

為一罰」之處分原則，對於

處分後繼續違規刊播之廠商

依法加重處分，必要時得廢

止其營業登記證照，以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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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惡意違規之行為。 

(2) 主動辦理違規廣告監視計

畫，監視電視、報章、雜誌、

電台、網路等媒體之食品廣

告。 

(3) 本署訂定「檢舉違反食品衛

生案件獎勵辦法」，鼓勵民眾

檢舉食品違規廣告，以彌補

衛生人力之不足。對於刊播

食品違規廣告之廠商，本署

定期發布新聞週知大眾，並

將違規廠商名單公布於本署

網站及食品資訊網，以供民

眾查詢。 

(4) 97 年 8 月 26 日辦理「九十

七年加強食品廣告管理共識

營」協調各縣市衛生局承辦

人員對食品廣告案件之處理

原則及共識，以加強食品廣

告之管理。 

食

品

處 

食品衛生

業務 

建構安心與安

全之飲食環境 

4、推動市售包裝食品營

養標示制度。 

 

1、已公告自 97 年 1 月 1 日開

始，市售包裝食品均應實施

營養標示，並應加註飽和脂

肪及反式脂肪含量，總計營

養標示項目有 7 項強制標示

項目。 

2、97 年度以各公會為對象，舉

辦營養標示制度業者研討會

及說明會共 6 場，輔導業者

營養標示數據之產生。 

3、辦理 2 場之地方衛生局稽查

暨輔導營養標示業務人員共

識營，使標示制度之查核有

一致之標準性。 

4、持續蒐集國內外營養標示之

法規及各營養素所使用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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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析方法與誤差容許量，並針

對部分性質特別之產品進行

誤差容許量之探討，以期國

內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制

度能落實與執行，並與國際

接軌。 

5、持續蒐集國內外營養標示制  

度之相關資訊，評估可增列

標示、宣稱之營養素項目，

及得以豁免標示之產品類

別，以評估國內市售包裝食

品營養標示制度之適用性，

及是否需要予以增修訂。 

 

食

品

處 

食品衛生

業務 

建構安心與安

全之飲食環境 

5、推動健康飲食文化強

化宣導機制。 

 

1、鼓勵各縣市衛生局 97 年度

以健康飲食為主軸，推動國

民營養宣導教育工作，針對

（1）多年蟬連國人十大死因

首位之「癌症」、（2）日益昇

高之「肥胖」盛行率、及（3）

與多項國人十大死因息息相

關之「三高」慢性病—高血

壓、高血脂、高血糖，進行

宣導教育。 

2、辦理如「天天 5 蔬果」電視

廣告公益託播、「天天 5 蔬

果」均衡飲食報紙宣導等。

於 97 年 12 月配合「2008第

二屆臺灣健康月」展覽，辦

理「天天 5蔬果」展覽宣導。 

3、 為加強保護消費者，並對民

眾進行食品安全之健康風險

教育、宣導與溝通，發行「藥

物食品安全週報」，每週以電

子報發送一期。配合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於 9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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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月辦理之消保嘉年華會，宣

導「瘦身美容消費須知」、「正

確認識食品」及「認識營養

標示」。另辦理「做個聰明消

費者」食品安全風險溝通報

紙宣導。 

4、 持續更新本署食品資訊網

（http://food.doh.gov.tw），以

提供包括婦女期營養、懷孕

及哺乳期營養、嬰兒期營

養、幼兒期營養…等各生命

期營養資訊與各項食品安全

與營養資訊供大眾參考。更

新建置其中體位控制及相關

正確體型意識宣導網頁，協

助青少年、成人等不同族群

建立正確體型意識，並以健

康、正確之方法控制體重。 

 

食

品

處 

食品衛生

業務 

國民營養狀況

監測計畫 

1、建立營養監測體系

基礎。 

2、體位及體能、活動之

測量。 

3、生化值之分析及營

養素間之探討。 

4、營養相關之臨床檢

查。 

5、國人飲食及營養攝

取調查。 

6、慢性疾病與營養相

關因子之探討。 

1、 國民營養狀況監測計畫為

94-97 年連續性計畫。97 年

度完成秀林鄉、鹿野鄉、湖

口鄉、士林區、秀水鄉、造

橋鄉、馬公市（一）及岡山

鎮 8 個集區之實際調查訪

視，共完成 1,272 個案之問

卷訪問，及 671 個案之身體

檢查。94 年至 97 年合計完

成 6,189 個案問卷訪問及

3,670個案之體檢。 

2、 建 立 以 問 卷 配 合 CAPI 

（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 訪視收集家戶資

料、飲食頻率資料，並以 24

小時飲食回憶記錄蒐集個案

食物攝取量，及以體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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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收集體位、血液生化資料之

調查模式。 

3、 完成初步問卷及體檢資料之

統整及分析，包含： 

(1) 國人體位、肥胖、高血壓、

高血脂、高血糖、代謝症候

群等盛行率統計。 

(2) 國人蔬果類、奶類及肉類之

攝取頻率、品質及飲食習慣

等之初步統計。 

(3) 生化值之分析及營養素間之

探討：維生素 B1、B2 及葉

酸等分析及營養素間之探

討，預訂於 98 年 3 月份完成

初步研究。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推動醫藥衛生

科技發展與管

理 

1、精進衛生署科技政

策及研究計畫規劃

與推動。 

1、 按預定時程完成 98 年度科

技決策作業、中程綱要計畫

書審查，並送國科會、行政

院、立法院審議。經由本署

科技決策體系的建立，順利

爭取本署 98 年度科技經費

額度共約 51億 5,436萬元

（行政院核定金額，約成長

9%）。 

2、 舉行 99 年度第一次、第二次

科技決策會議，完成本署作

業規則與流程。 

3、 配合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與國

家科學委員會推動奈米、基

因體醫學、生技製藥等國家

型計畫，以及智慧臺灣等相

關計畫。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推動醫藥衛生

科技發展與管

理 

2、加強衛生署科技研

究計畫管理考核、成

果管理與加值應用。 

1、 督導各計畫主辦單位按時於

研考會系統填報 97 年度作

業計畫、月報或季報，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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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98 年度選項列管作業。 

2、 完成 96 年度研究成果參採

及人力期刊統計調查，並彙

編 96 年度本署研究成果分

送相關處室。 

3、 召開「衛生署 96 年度醫衛學

門委託科技研究成果查驗計

畫」系列會議、「衛生署 96

年度食品學門委託科技研究

成果期末審查會議」。 

4、 召開藥政、醫衛、食品 3 學

門之「95-96 委託科技研究計

畫應用檢討會議」，由業務單

位報告 95-96 年度委託科技

研究計畫成果、可參採之部

分及未來擬加以應用推廣的

規劃。 

5、 督導「建置臺灣生物資料庫

先期規畫」、「建立卓越臨床

試驗與研究體系」等重大計

畫的執行，按季追蹤執行進

度並召開「生醫科技島跨部

會工作小組」會議、「臨床試

驗與研究體系推動小組」會

議等。 

6、 建置完成本署委託科技研究

計畫資訊系統試辦，共約節

省 1,416份計畫書紙本；加

上少印刷的投標作業手冊，

估計約節省 48,000頁的紙

張。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推動醫藥衛生

科技發展與管

理 

3、加強衛生署科技發

展績效評估。 

 

1、配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科技機構組織評鑑暨績效評

估審查作業，完成管制藥品

管理局、疾病管制局、藥物

食品檢驗局、國家衛生研究

 



衛生署及所屬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97 年度 

（二）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25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院等四個單位評鑑 94-96 年

度績效與組織評鑑，並將結

果函送國科會。 

2、召開「96 年度院列管及署列

管施政計畫（科技發展類）

評核會議」，共計評核 20 項

計畫（院列管 3 項、署列管

17 項）。 

3、參加由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召

開之「97 年度行政院衛生署

科技發展施政績效指標審查

會議」，代表簡報本署 97 年

度科技發展架構與關鍵績效

指標（KPI）。 

4、完成本署、附屬機關與相關

財團法人執行 96 年度綱要

科技計畫績效報告共計 13

份之審議，並將結果函送國

科會作為 98 年度中程綱要

計畫審議參考。 

5、完成 95、96 年度 1,000 萬元

以上科技計畫共 7 件績效評

估作業。 

6、召開「96 度本署暨所屬機關

自行研究獎勵會議」，共計

36 件計畫參加獎勵，經會議

評選出特優獎 3 件、優等獎

3 件、甲等獎 3 件及佳作獎 5

件，共計 14 件獲獎。 

7、函送國科會本署 98 年度科

技中綱計畫之細部計畫清

單，作為研考會選項列管之

依據及國科會績效列管之必

要架構。 

 

科 科技發展 推動醫藥衛生 4、進行醫藥衛生食品科 1、 補助團體辦理「生醫科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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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技

組 

工作 科技發展與管

理 

技發展與管理人才

的培育。 

 

高階醫療器材之現況與趨

勢」（57小時）、「醫藥品查

驗登記相關人才」（7 場次）

等科技人才培訓課程，1,155

人次完訓。 

2、 97 年度舉辦「幹細胞科技與

精神醫學」、「奈米科技發展

與生物醫學的應用」、「醫學

工程」等系列科技新知演講

共 7 場，共 218 人次參加。 

3、 97 年度共辦理 22 場科技發

展組讀書會活動，每位成員

輪流報告，內容包含讀書心

得、業務討論、政策檢討、

藝文知識以及電腦應用等多

方面議題。 

4、 97 年 10月 8 日及 9 日辦理

97 年度本署「科技管理研習

營」。本次活動內容分為專題

演講及綠色生活學習參訪兩

部分。專題演講內容包括「學

習型科技管理」、「目標，策

略，KPI 與績效」、「統計資

料與衛生研究議題的發掘與

應用」、「性別影響評估」、「內

部審核協助內部控制－以委

辦、補助為例」五個項目，

綠色生活學習則是參訪福德

坑焚化爐及福德坑公園。課

後問卷顯示，每門課程皆有

80％以上人員認為對未來工

作有幫助；有 89.6％的學員

肯定此活動。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推動醫藥衛生

科技發展與管

理 

5、促進醫藥衛生食品科

技交流與知識擴散。 

1、補助醫療團體辦理相關國

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共 26 件

（國際 19 場、國內 7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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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促進國內外醫藥衛生研究交

流，協助國內學術研究水準

與國際接軌。 

2、補助 3 項醫學雜誌或電子資

源建置。 

3、出席 97 年 6 月 17 日~21 日

假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城市舉

行之「北美生物科技年會

BIO2008」。 

4、97 年 8 月 18 日~22 日組團參

訪日本新能源、產業技術總

合開發機構（NEDO）、國立

醫藥品食品衛生研究所、物

質材料研究機構（NIMS）、

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東京大

學、Nano Carrier Co.Ltd.、科

學技術振興機構（JST）等 8

個單位，近一步了解日本奈

米生醫科技政策、研究方針

與應用推廣及安全評估等進

度，作為未來規劃的參考。 

5、參加 97 年 7 月 24 日舉行之

「2008 年臺灣生技月」展

覽、97 年 11 月 6 日至 9 日舉

行之「2008 年台北國際醫療

展覽會」，吸引眾多民眾參

觀，包括生技業界、政府機

關、學術機構、學生及各界

人士，傳達正確之知識及政

策宣導。 

6、補助辦理「決戰境外：促進

與鄰近國家科技交流」計

畫，於 97 年 10 月 21 日~22

日舉辦兩岸三地感染症研討

會，工作坊與會人數為第一

天 121 人、第二天 15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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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建置臺灣生物

資料庫先期規

劃 

1、遺傳醫學組-執行民眾

宣導、進行收案，完

成 7,500 例個案之問

卷資料與檢體收集、

修正與調整 實 施 方

法、召開臺灣基因資

料庫指 導 委 員 會 會

議。 

 

1、完成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

（IRB）審查意見回覆。 

2、完成籌組倫理治理委員會。 

3、完成增設駐站。 

4、完成新進訪員與在職訪員訓

練。 

5、完成收案與實驗流程測試與

演練。 

6、未完成部分：收案進度受限

於中研院 IRB審查，其以「倫

理委員會（EGC）之成立」

做為計畫審查通過之條件，

故僅同意試收案 1,000 人。

保留期末款 4,750 千元，至

98 年度執行。 

 

 

 

 

 

 

 

 

加速進行倫

理委員會

（EGC）委員

遴選作業。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建置臺灣生物

資料庫先期規

劃 

2、倫理法律組－完善臺

灣生物資料庫管理

條例立法工作；配合

收案強化監理機制

設置；公眾溝通及社

會意向調查；辦理國

際研討會。 

 

1、完成修訂第二版「臺灣生物

資料庫倫理實施規範」。 

2、擬定「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

條例草案」。 

3、完成告知同意標準程序檢視

並提出改善建議。 

4、完成本署法規會審查「人體

生 物 資 料庫管 理條例草

案」。 

5、完成舉辦倫理、法律與社會

之影響議題（ELSI）系列論

壇。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建置臺灣生物

資料庫先期規

劃 

3、資訊平台組－臺灣生

物資料庫資訊平台

系統後續擴充及維

護；實驗室資訊管理

系統上線；生物資訊

分析平台研究規劃。 

 

1、完成公共資料庫整合規劃。 

2、完成生物資訊工具需求分析

與整合規劃。 

3、完成生物統計工具整合分析

規劃。 

4、完成生物資料庫管理系統功

能擴充與維護。 

 

科

技

科技發展

工作 

建置臺灣生物

資料庫先期規

4、產業發展組－營運模

式 規 劃 修 正 與 提

1、完成國際重要生物資料庫產

業應用趨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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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組 劃 議、智慧財產權管理

評估建議、國際合

作。 

2、完成臺灣生物資料庫組織模

式、財務模式、配套法規、

產業應用分析。 

3、完成舉辦「臺灣生物資料庫

產業應用國際研討會」。 

 

藥

政

處 

科技發展

工作 

建構醫藥生技

產品管理基礎

環境 

1、推動醫藥國際法規調

和，促進科技研究學

術交流，建立國際合

作溝通管道。 

 

1、舉辦臨床試驗查核委員座談

暨討論會，分享歐洲與日本

之臨床試驗查核現況，並討

論臺灣優良臨床試驗查核未

來發展。 

2、舉辦臨床試驗查核回顧與檢

討會議，邀請相關人員探討

國內臨床試驗在內部法規面

與美國、歐洲及日本之差

異，以期能提升臺灣臨床試

驗查核品質並獲得國際認

同。 

3、舉辦化妝品保養品國際產業

及科技研討會，蒐集歐盟及

美國對奈米化妝品之規範管

理，並分析比較歐盟、美國

及日本推動化妝品 GMP 模

式。 

4、舉辦「APEC-LISF CPP論壇」

及「第四屆台日藥政管理交

流會議」兩場國際性會議，

討論議題包括銜接性試驗、

用藥安全、對應不法藥物、

藥品採用證明（CPP）、台日

藥政管理法規、台日藥政發

展以及非處方藥（OTC）藥

品管理等，並邀請亞太地區

各經濟體代表擔任講員，與

會人士來自 10個國家，參與

人數共計約為 4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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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藥

政

處 

科技發展

工作 

建構醫藥生技

產品管理基礎

環境 

2、健全藥物不良反應通

報系統，建立藥物流

行病學研究之資料

庫，強化全民正確用

藥知識，推廣用藥安

全。 

 

1、受理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

報，其中上市後藥品不良反

應 5,981 件、監視中藥品之

定期安全性資料 603 件，國

內未上市藥品之臨床試驗計

畫中不良事件 1,298 件，醫

材不良反應 14 件，醫材不良

事件 54 件，並發行藥物安全

簡訊 3 刊，同時監視國外安

全相關資訊 93 則，轉發本署

新聞稿予各醫療機構，及評

估監視期滿藥品 99 品項。 

2、受理全國藥物不良品通報，

收到藥品不良品通報 409

件，收到不良品相關外電監

控藥品 115 則、醫材 213 則、

化妝品 89 則。另舉辦 10場

宣導會及教育訓練課程。 

3、持續擴充與整合藥物資訊

網，提供民眾及醫藥專業人

員正確用藥資訊及線上藥師

服務，計網路廣告宣傳及電

子報發送 12 次，全年度網站

瀏覽人次達 100 萬人次。 

4、持續開發各種通路，加強向

民眾宣導建立家庭藥師觀

念，及尋求藥師提供藥事服

務習慣，以確保正確用藥。 

5、為提升廣播聽眾對正確用藥

認知，於廣播廣告宣傳（30

秒/檔）7,019 檔次，報紙宣

導 13 次，雜誌報導宣傳 3

次，電視新聞報導 2 次，以

堅持不聽、不信、不買、不

吃、不推薦之五不原則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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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購買，達到提升全民健康目

的。 

6、成立北中南東 4 個正確用藥

資源中心，分別為本署基隆

醫院、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

院、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柳營

分院、財團法人慈濟醫院。 

 

藥

政

處 

科技發展

工作 

建構醫藥生技

產品管理基礎

環境 

3、建立嚴謹且具前瞻性

之新藥（藥品、生物

製劑、醫療器材及中

草藥）審查機制及其

認證體系，提供業者

諮詢服務。 

 

1、成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

則彙編」專家委員會及召開

6 次專家委員會議。並收集

歐、美、日等 17 國之查驗登

記法規，更新及印製「藥品

查驗登記審查準則草案」及

「西藥查驗登記手冊草

案」，提供業者說明會之參

考。 

2、完成指示藥品、成藥及含維

生素產品查驗登記、變更登

記及處方預審案件 656 件審

核，平均初審工期為 15.6 個

工作天。 

3、完成「指示藥品審查基準鎮

咳袪痰劑草案」及「成藥基

準表–營養液劑」基準草案

「維生素及礦物質製劑基準

草案」之擬定。並參加七大

藥業公協會舉辦之「臺灣藥

業公協會聯合訪日團」，赴日

考察並蒐集非處方藥之管理

政策。 

4、藥物仿單管理共新增總筆數

4,474筆，包括藥品仿單 1,626

筆、醫療器材仿單 1,252筆，

化妝品仿單 1,596 筆。另廠

商提供之舊仿單共 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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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筆，包括藥品 1,658 筆、醫

療器材 82筆、化妝品 623筆。 

5、規劃及建立認證查核體系，

辦理非臨床試驗優良操作規

範（GLP）實驗室輔導 7 場

次、GLP自願性查核（初訪）

3 場次，並建立 GLP指導手

冊（GLP 問與答）。另舉辦

GLP 實驗室相關研討課程 4

場，計有 554 人參加，並舉

辦 1 場查核員訓練，共有 11

位查核委員參與。 

6、執行可用率 /生 體 相等性

（BA/BE）試驗之臨床場所

及分析處所進行查核共 5

次。舉辦 2 場 BA/BE及溶離

相關法規說明與業者之溝通

會議。並赴瑞士巴塞爾參加

第 68 屆世界藥學及藥劑科

學會議，蒐集歐、美、日等

國家 BA/BE試驗相關規範。 

 

藥

政

處 

科技發展

工作 

建構醫藥生技

產品管理基礎

環境 

4、建構民眾就醫與用藥

安全環境、提供有效

之藥物風險管理的

法規環境及推動服

務資訊化。 

 

1、97 年度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

勵申請件數共計 19 件，審議

決議獎勵 14 件，計有藥品類

6 件、醫療器材 1 件、製造

技術類 7 件，共計核給獎勵

金 643萬元整。 

2、針對跨國新藥研發納入臺灣

受試者之臨床試驗（多區域

臨床試驗）與跨國新藥研發

未納入臺灣受試者之臨床試

驗，建立三種多區域二種跨

國試驗設計方法來評估藥物

對臺灣受試者之效能性與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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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3、蒐集先進國家自我用藥管理

之經驗與資訊，完成促進負

責的自我用藥政策白皮書建

議案。並透過專家討論會，

探討處方藥轉類為非處方藥

之管理及提出轉類原則建議

案。 

4、藥事人員繼續教育線上多元

學習，共完成 8,607 堂課程

資料建檔及分析，並錄製 52

堂線上課程 。 共有藥師

20,982 人次參與線上學習，

20,223 人次通過測驗並獲得

學分認證，並於線上提供藥

事相關資訊，包含新聞、藥

事行政法規等。 

5、成立處方箋釋出推廣處，導

入處方箋釋出平台資訊系統

並推廣之。舉辦推廣宣導活

動，包含結合社區之戶外宣

導活動 3 場次及藥局候藥區

宣導 17 場次。另訂定參與本

計畫特約健保藥局的資格，

並辦理健保藥局推廣說明會

1 場次。 

6、提供給全國約 25,000 家本署

指定之醫療單位（18,000 家

醫療單位，7,000 家社區藥

局）使用藥品交互作用真象

電子圖書資料庫，並可經由

本署認可後下載使用資料

庫，其中全國醫院使用率達

85.3%。 

 

醫

院

科技發展

工作 

RFID在健康與

醫療應用先導

1、因應行政院 2005 年產

業 科 技 策 略 會 議

1、97 年無線射頻身分辨識系統

之醫療應用計畫已完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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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計劃 （SRB）結論：推動

RFID 在公領域的應

用發展。 再者，21

世紀全球醫療照護

體系開始強調病人

安全的推展及醫療

品質的提升。衛生署

的願景亦在「健康臺

灣－許給全民一個

健康安全的人生」。

為提升醫院的醫療

服務品質，加強病人

安全的管控，利用

RFID 於醫療產業的

應用整合醫療資訊

系統上已成為一種

趨勢。 

 

如下：  

(1) 規劃自動化病房病人用藥與

照護標準作業流程（SOP）。 

(2) 建構貴重醫療儀器追蹤管理

流程，進行貴重醫療儀器的

定位及追蹤管控。 

(3) 建構護理主管運用護理人員

照護作業流程定位與動線紀

錄，管控稽核及人力調度指

標分析。 

(4) 整合無線射頻身分識別系統

（RFID）、UD藥包條碼讀取

裝置於「行動護理車」上護

理系統，完成 RFID 系統測

試。系統包含下列子系統：

病人身份辨識管理系統、護

理人員身份及作業權限管理

系統、住院藥局領藥作業管

理系統、藥品圖文資料及交

互作用提示系統、護理站投

藥作業管理系統、病房給藥

作業管理系統、行動護理車

資訊管理系統、護理臨床路

徑追蹤作業管理系統、貴重

儀器追蹤作業管理系統、護

理人員定位系統、PDA RFID

應用系統開發、病人身份辨

識管理系統、貴重儀器追蹤

作業管理系統。 

2、97 年無線射頻身分辨識系統

之醫療應用計畫目標： 

(1) 改善病人辨識正確率：目前

住院病人使用手環的模糊率

約為 0%，使用 RFID 手環將

可強化辨識效果，將病人辨

識率提升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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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2) 改善用藥的安全性：降低遺

漏給藥、給藥時間點錯誤、

未授權給藥、劑量錯誤、劑

型錯誤、藥物調配方式錯

誤、給藥方式錯誤等，大幅

降低醫院住院病人用藥錯誤

率。 

(3) 護理臨床路徑的紀錄資料：

增加臨床護理人員病人照護

動線自動紀錄相關資料，供

護理主管稽核管理。 

(4) 貴重醫療儀器使用管控：增

加儀器使用率，落實醫療儀

器的校正管理。 

(5) 病人安全通報與實際用藥錯

誤之通報率：增加自動紀錄

用藥或病人辨識錯誤功能。 

 

醫

院

管

理

委

員

會 

科技發展

工作 

RFID在健康與

醫療應用先導

計劃 

2、RFID 在進行產業的

發展與研究上，目前

最擅長的部分在於

自動辨識、分級與分

類、追蹤追溯、統計

分析、防偽防盜、進

出管制、自動控制、

聯合票證等，因此衛

生署台中醫院在 96

年中綱計劃已建置

運用無線射頻辨識

技術（RFID）應用於

提 升 病 人 用 藥 安

全。針對住院病人照

護作業流程、病人辦

識、用藥安全及貴重

醫療儀器之管控，運

用 RFID 技術進行嚴

目前本署台中醫院對於計畫所

開發之病人身份辨識管理系

統、護理人員身份及作業權限管

理系統、住院藥局領藥作業管理

系統、藥品圖文資料及交互作用

提示系統等 13 項，累計 96 年已

140床（4 個護理站）及 97 年 210

床（6 個護理站），合計 350床病

房使用該系統，病人辨識率已可

達 100%。達成服務病人 14,000

人次，使用核藥次數 42,000次

（10個月），管控 60床移動式貴

重儀器，校正率達 100%。即時

管控護理車 40 台 1,600次（10

個月）護理照護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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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密的管控、稽核及管

理。 

 

照

護

處 

科技發展

工作 

數位健康產業

發展計畫-遠

距照護

（Telecare）試

辦計畫 

本計畫緣自「2015 年經

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

年衝刺計畫---產業發展

套案」，係為強化照顧服

務產業，本項整體計畫

之基本理念，即是發展

友善使用人機介面、建

置社區照護發展所需照

護服務資訊系統，建構

互通之電子照護紀錄交

換機制與認證環境，使

用者即使在不同照護模

式皆可獲得具連貫性的

照護，透過資訊科技運

用最大化，讓民眾於所

在環境，例如：家中、

戶外、照護機構，即可

自在游走於各式照護服

務之間。 

 

1、遠距照護試辦計畫（執行期

間 96 年 6 月~97 年 6 月）： 

(1) 完成社區式、居家式、機構

式遠距照護服務系統建置，

共導入 500 名個案，建置開

放式、整合性、服務導向之

資訊共通平台，以進行各照

護模式間之資訊介接與服務

資源整合，制定電子照護紀

錄標準，奠定連續性照護資

訊整合與共享的基礎。 

(2) 成立遠距照護服務中心：建

立服務輸送與品質管理機

制，設立 24 小時客服專線 

（0800-008-850），提供全天

候電話健康諮詢服務。 

2、「遠距照護服務改善與品質

提升計畫」（執行期間 97 年

12 月~98 年 12 月），將進行

整體服務品質提升與改善。 

 

藥

政

處 

科技發展

工作 

「建立卓越臨

床試驗與研究

體系」計畫 

衛生署推動「建立卓越

臨床試驗與研究體系」

計畫，其目的在整合臨

床試驗資源，健全我國

臨床試驗體系與提升其

品質。97 年度本計畫

在：補助成立國家級卓

越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

與具區域特色的腫瘤、

癌症、中風等專科卓越

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

推動臨床試驗人才培育

獎助及教育訓練，獎勵

1、國家級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

中心：建立 Phase I Clinical 

Trial Center並持續 Phase I 運

作，且擔任全球肝癌及亞澳

區大腸癌（Cetuximab）第三

期臨床試驗總主持人，主持

亞洲肝癌 sorafenib 第三期

臨床試驗 24 項新穎標靶治

療之轉譯研究及臨床前研

究，以及在臺灣年輕女性乳

癌不同於同年齡西方女性之

新病理及分子表徵方面有非

常重要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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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醫療機構醫事人員投入

臨床試驗與研究專業生

涯發展；再輔以法規科

學的環境建構，改善新

醫藥物發展的關鍵途

徑。 

2、卓越腫瘤臨床試驗與研究中

心：與美國 City of Hope醫院

進行早期臨床試驗人才培訓

計畫，執行臨床試驗案件共

40件，並建置早期臨床試驗

中心，進行生醫轉譯研究，

包括卵巢癌、膀胱癌、食道

癌轉譯研究開發癌症診斷的

新基因標記計畫共 7 件。進

行實證醫學研究：人類乳突

病毒（HPV）疫苗在子宫頸

癌的臨床影響與醫療成本分

析。 

3、卓越癌症臨床試驗與研究中

心：癌症及疼痛相關臨床試

驗共執行 46 件；轉譯研究共

計 10件，並規劃 140 萬元鼓

勵補助臨床醫師自行發起臨

床試驗，共計 5 件。另外已

規劃完成生理相關實驗室-

自主神經生理實驗室，培育

轉譯醫學研究人才，並與百

瑞精鼎國際公司簽約為唯一

合作夥伴，引進國際多國多

中心臨床試驗共 11 件進入

本中心執行。 

4、卓越中風與腦外傷臨床試驗

與研究中心：取得專利 2

篇，包括「遠紅外線固定裝

置（M321771）」及「後頸椎

固定器（M331952）」；轉譯

臨床前研究共 10件、腦外傷

登錄共收案 4,302 筆，包括

台大醫院等共計 10 件計畫

將使用本資料庫進行研究；

而中風登錄資料庫包括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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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醫院等共計 37 件計畫將使

用本資料庫進行研究。 

5、建構新醫藥物關鍵途徑法規

科學：建立國家臨床試驗合

作網絡，成癮醫學臨床研究

網絡與臺灣成癮科學會，完

成「臺灣成癮次專科醫師臨

床和研究訓練計畫」辦法，

並建立心血管疾病研究網

絡，且 CRIMS系統已推廣至

多家醫院。此外，加入國際

臨 床 研 究 組 織 Breast 

International Group （BIG）為

正式會員，以及接受 BIG委

託，負責 BIG與臺灣進案醫

院間之協調工作，引進乳癌

之全球性新藥臨床試驗。 

6、推動臨床試驗人才培育獎助   

及教育訓練： 

(1) 臨床試驗相關專業之培訓：

共舉辦 5 場次藥品臨床試驗

設計及執行之醫事人訓練課

程，4 場次醫療器材與技術

臨床試驗設計及執行有關之

醫事人員訓練課程，以及 7

場次以臨床試驗為主之醫療

器材相關法規研討會。 

(2) 獎勵醫師護士藥師從事臨床

研究：共獎勵 15 家醫療相關

機構，計 67 名醫事人員。 

7、建構新醫藥物關鍵途徑法規

科學：承辦新醫材臨床試驗

相關案 8 件、新醫材查驗登

記相關案 24 件，並進行關鍵

途徑指標案件法規諮詢服務

21 件，協助指標案 4 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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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技轉，6 件通過本署新藥臨

床試驗（IND）審查及完成

查驗登記，取得藥證 1 件，

有 9 件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有 5 件將於卓越臨床試驗中

心進行。 

科

技

組 

科 技 發 展

工作 

醫 藥 衛 生 領

域、藥物、食

品科技研究 

1、推動醫衛、藥品、食

品科技發展計畫。 

 

1、推動醫衛科技發展 

(1) 97 年度新增計畫計 43 件，

此 43 件計畫均屬跨年度

（97-98）計畫，目前按契約

規定執行中，尚未達履約期

限。 

(2) 94~96 年連續性計畫醫衛領

域共 45 件（含防災 4 件），

計有 42 件計畫 97 年度完成

驗收，另有「臺灣社會另類

療法風險管理之專家系統制

度初探」、「建構以解析憂鬱

情緒為基礎的憂鬱症與自殺

預防處置─以慢性病患為對

象的臨床實務研究」、「終末

病患照護中有關預立醫囑、

生前預囑之現況及倫理法律

問題」3 件計畫因故獲准展

延至 98 年度（林佳靜、吳英

璋、盧姿艷），保留經費

527,994 元至 98 年度執行。

驗收完成者之重要研究成果

如下： 

① 『長期照護醫事人力與

照護需求性別研究』：釐

清民眾需求（Demand）

及專業評估需要

（Need）；依參考文獻整

理出長期照護人力供需

推估參數；表列美日及我

 

 

 

 

 

 

加強監督計

畫之執行與

成果，以如

期 驗 收 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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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國長期照護人力配置，符

合第 2 年期中進度。 

② 『護理人力監測資料庫

建置計畫』：進行 96 年度

護理人力調查結果之收

集與資料初步分析，完成

護理人力之描述統計分

析演算程式設計，進行護

理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

統程式維護、更新及資料

庫偵錯，符合第 2 年期中

進度。 

③ 『馬祖及其臺灣移民之

胃癌預防性介入計畫』：

a.針對一般無症狀之帶

菌民眾，我們發現一個極

有效率之幽門螺旋桿菌

除菌治療模式。b.發現幽

門螺旋桿菌之除菌治療

可以降低 75%之萎縮性

胃炎發生風險，間接證實

其預防胃癌之長期效

益。c.針對胃癌高風險民

眾，及早進行幽門螺旋桿

菌除菌治療應是最符合

成本效益之策略，以避免

不可逆變化之發生。 

④ 『全國醫療機構病人安

全文化調查與分析』：發

展中文版之病人安全態

度量表，96 年度已完成

繁式 SAQ量表中譯、進

行問卷信效度檢測、召開

專家會議並發放問卷調

查分析。97 年度期中進

度已完成調查醫院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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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意願統計及資料建檔、病

人安全指標選定、寄發問

卷與問卷催收等，符合第

2 年期中進度。 

⑤ 『應用 RFID 技術建立整

合性老人健康照護環境』

完成 a.健康照護文件資

安規劃：針對健康照護文

件的存取權限控管，完成

以使用者扮演的角色來

決定對於醫療行為所產

生相關文件資料，具備有

哪些操作的能力。b.健康

資料交換 HL7 標準規範

書：可廣泛地使用於一些

具備合法授權可存取健

康檢查資料之系統使用

者之間，符合第 2 年期中

進度。 

2、推動藥物科技政策研究 

(1) 97 年度新增計畫計 14 件，

此 14 件計畫均屬跨年度

（97-98）計畫，目前正按契

約規定執行中，尚未達履約

期限。 

(2) 96-97 年跨年度計畫，其中

「細胞色素P450 3A5 基因多

型性對靜脈麻醉劑咪達唑他

代謝與麻醉作用之影響」計

畫保留經費 450 千元，其餘

均驗收完成。重要之藥物研

究成果如下: 

①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新修

與新訂作業規範，訂定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之

統計指引」。 

 

 

 

 

 

 

 

 

 

 

 

 

 

 

 

 

 

 

 

 

 

 

 

 

 

加強監督計

畫之執行與

成果，以如

期驗收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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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② 完成產品上市技術性資

料（STED）指引最新公

告版本中文具體化文件

--『符合醫療器材安全功

效性之產品技術摘要文

件』。 

③ 完成全球醫療器材協合

會（GHTF）醫療器材品

質管理系統查核相關指

引中文具體化文件 4

份，擬定醫療器材優良製

造規範代施查核策略草

案。 

④ 新增醫療器材國際標準

採認 165 項（目前已有

478 項），建置許可證判

例重新分類分級資料庫

（共計 11,161筆）。 

⑤ 舉辦藥品專利扣合機制

之產官學專家討論會

議，派我國法學專家赴韓

國了解美韓簽訂 FTA 於

patent linkage議題之政策

因應。 

⑥ 舉辦奈米化妝品管理之

產官學專家討論會議，提

出我國奈米化妝品奈米

功能性、安全性、安定

性、環境毒性等檢測方法

之可行建議。 

3、推動食品科技發展 

(1) 97 年度新增計畫計 14 件，

此 14 件計畫均屬跨年度

（97-98）計畫，目前正按契

約規定執行中，尚未達履約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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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2) 已完成計畫，重要研究成果

如下: 

① 國民營養政策推動：完成

臺灣地區食品成分資料

庫之整合應用與分析方

法之發展，已完成兩冊

「臺灣地區食品營養成

分資料庫」，持續進行相

關的樣品成分分析及資

料庫內資料之整合確認

與分析應用及建構光碟

資料庫。總計全年度增加

80件食品成分分析資

料，包括水果類樣品 24

件、蔬菜類樣品 18 件、

藻類樣品 3 件、菇類樣品

5 件、豆類樣品 3 件、肉

類樣品 7 件、魚貝類樣品

12 件、蛋類樣品 4 件及

乳品類樣品 4 件。分析項

目包括一般成分（熱量、

水分、灰分、粗蛋白、粗

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粗纖

維）、礦物質（鈉、鉀、

鈣、鎂、鐵、磷、鋅）、

維生素（Vit B1、Vit B2、

Vit B6、Vit B12、Vit C、

Vit A、Vit E、菸鹼酸及

葉酸）、水解胺基酸組

成、脂肪酸組成、膽固

醇、膳食纖維及糖質分析

等。 

② 為了解中年以上成人或

肥胖者飲食特性營養狀

況與慢性病發生之相關

性，發展適切營養教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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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入模式，完成「中年以上

成人肥胖與飲食攝取及

代謝症候群之相關及飲

食運動減重介入計畫」及

「營養教育介入對老年

代謝症候疾病患者疾病

控制模式之建立」，以德

菲法（Delphi method）訂

定老人飲食原則，並利用

焦點團體發展針對醫院

門診病患、社區以及機構

老人於營養代謝症發展

適切可行之營養教育介

入推廣模式以及合適教

材。結果發現經 3 個月或

6 次營養教育課程後，在

腰圍、飲食、運動等成效

指標出現正向成效，介入

成效也反應在飲食型態

改變。  

③ 食品衛生安全：建立保健

功效成份規格標準及健

康食品保健功效項目及

其評估方法，完成「靈芝

多醣 PSG 與蛋白 LZ8 

協力作用之機制」、「建立

靈芝免疫調節功效之成

分規格標準」、「紅麴產品

中 citrinin 限量標準研

究－建立符合食品衛生

安全的紅麴發酵產品標

示規範」、「保健食品改善

婦女經痛評估方式及生

物技術平臺建立」、「健康

食品之保護腎臟功能評

估方法」、「建立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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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之預防大腸癌功能評估

方法」、「建立保健食品減

緩糖尿病誘發血管病變

功能之評估方法」、「健康

食品與保健機能成分之

非預期反應研究調查」。 

④ 蒐集我國非傳統性食品

原料安全性評估資料或

新穎性食品（novel food ）

安全性評估之資料，並建

立我國審查基準，完成

「我國新穎性食品安全

性評估基準之建立」計

畫，所訂定新穎性食品安

全性評估基準草案，諮詢

食品、醫藥、藥理學與毒

理學各界專家意見並召

開專家諮詢會議。蒐集

「奈米/次微米食品材料

之安全性資料並做細胞

毒理實驗評估」發現：奈

米/次微米纖維素、山藥

及枸杞之細胞毒理試

驗，對鼠腸道細胞株

（IEC-6）、人類皮膚纖維

母細胞株（WS1）及人類

腸道上皮細胞株

（Caco-2）皆不具有細胞

毒性。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醫藥衛生領

域、藥物、食

品科技研究 

2、補捐助學術機構辦理

衛生機構與醫療保

健相關研究及跨部

會「保健食品研究開

發計畫」。 

 

97 年保健食品研究開發計畫總

共補助 7 件計畫，已依進度完

成。成功建立不同品系老鼠急性

與慢性肝損傷及不同代謝症候

群動物模式，作為保健食品功效

評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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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醫藥衛生領

域、藥物、食

品科技研究 

3、配合行政院「加強生

物技術產業推動方

案」執行「藥物法規

科學與藥物安全研

究計畫」。 

 

97 年度「藥物法規科學與藥物

安全研究計畫」，重要執行成果

如下： 

1、提供新藥物研發需求之法規

諮詢服務：法規諮詢服務受

理 551 件諮詢案，其中，查

驗中心受理 124 件、協助本

署生技產業諮詢窗口受理

427 件，並辦理法規宣導教

育，完成舉辦第 63 次臨床試

驗定期產學溝通會議、第 20

次國產新藥研發暨臨床試驗

定期產學溝通會議，滿足業

界需求之法規解答，排除國

內生技產業發展疑難。 

2、先進國家新藥物審核機制研

究與臺灣相關法規建議：完

成臨床試驗的試驗鑑別力

（assay sensitivity）之研究、

紅血球生成素使用在腎性貧

血治療之評估重點等。 

3、推動臨床試驗及藥物療效和

安全性科學評估相關業務：

評估臨床試驗嚴重藥品不良

事件（SAE），已受理評估死

亡及危及生命 SAE 個案 379

件，包括原始通報 176 件及

追蹤件數 203 件。 

4、推動醫藥衛生法規國際協合

和相關議題之國際活動。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醫藥衛生領

域、藥物、食

品科技研究 

4、配合 2005 年行政院生

技產業策略諮議委

員會會議決議及全

民健保支付制度改

97 年度「臺灣醫療科技效益評

估」計畫，重要執行成果如下： 

5、建立醫藥科技評估專業團

隊：完成每人各項內外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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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革方案中程計畫執

行「臺灣醫療科技效

益評估」。 

 

職及專業訓練至少 16 次。 

6、建立醫藥科技評估機制：提

出 3 份草案，包括我國「醫

藥科技評估」機制與流程建

議案（草案）、「新藥給付審

查廠商送審指南」（草案）、

「經濟學評估方法學準則」

（草案）。 

7、建立醫藥科技評估各類審查

作 業 標 準 與 模 板

（template）：完成 4 項作業

標準與模板，包括我國醫藥

科技評估送件資料指引草

案、臨床療效評估及經濟學

評估方法學準則、預算衝擊

分析評估之作業標準與模

板、醫藥科技評估之資訊查

詢方法與報告書寫格式。 

8、建立醫藥科技評估之內部業

務 品 質 管控與 品 質保證

（ Quality Control/ Quality 

Assurance）機制：完成 3 項

標準作業流程（SOP），計有

健保局委託評估案之內部作

業流程 SOP、廠商諮詢案之

內部作業流程 SOP及新藥評

估案件標準作業管控流程並

持續更新。 

9、辦理「醫藥科技評估」案：

累計已完成案件共 47 件（其

中新藥評估案 39 件，研究案

6 件及諮詢案 2 件）。 

10、開拓與國際醫藥科技效益

評估相關單位之對話與個案

合作：97 年 8 月舉辦醫藥科

技評估（HTA）國際會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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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相關教育訓練 10場次，加拿

大 CADTH 、 丹 麥

EUnetHTA、韓國、日本、泰

國的相關機構專家來台。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醫藥衛生領

域、藥物、食

品科技研究 

5、配合「生技製藥國家

型計畫」研發成果，

進行轉譯醫學及臨

床試驗研發。 

 

1、轉譯醫學部分：97 年度分 2

次公開徵求轉譯醫學計畫，

共計通過 30件。第一次徵求

的轉譯醫學計畫，期中報告

審查會議於 7 月 11 日召開，

成果報告審查會議於 12 月 9

日召開。第二次徵求的轉譯

醫學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會

議於 11 月 11 日召開。共有

15 件結案（第一次徵求的計

畫）。 

2、臨床試驗部分：97 年公開徵

求的臨床試驗計畫，共通過

4 件（96 年原有 11 件）。生

技製藥國家型計畫辦公室在

97 年度共對 8 件臨床試驗進

行 28 次監測及 4 件稽核，共

有 3 件結案。 

3、重要績效為：由國防醫學院

執行的「子宮頸癌生物標記

之轉譯研究」計畫，計畫期

程 97 年 1 月 1 日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已有期刊發表－

Chung MT, Lai HC, Sytwu 

HK, Yan MD 4 , Shih YL, 

Chang CC, Yu MH, Liu HS, 

Chu DW, Lin YW*（2008） 

SFRP1 and SFRP2 suppres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ies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through Wnt signal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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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Gynecologic Oncology （ in 

press） /2008 以及專利申請

－一種癌症篩檢的方 法

（2008/4/29）及檢體採集器

（2008/4/28）。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醫藥衛生領

域、藥物、食

品科技研究 

6、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

畫 。 

1、「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

─肺癌等重要疾病之基因體

醫學相關研究： 

(1) 97 年度共補助 94-97 年延續

性計畫 11 件、95-98 年延續

性計畫 1 件、96-99 年延續性

計畫 3 件、97-100 年新增計

畫 25 件。 

(2) 所有計畫成果報告皆已審查

通過，重要成果摘錄如下： 

① 整合國內六大醫學中

心、建立國人肺癌臨床資

料庫及建置肺癌組織及

其病人臨床檢體研究核

心。到 97 年 4 月已經收

集 2,974位肺癌病例，其

中 1,322位男性（44.45%）

與 1,652位女性

（55.55%）。醫院健康對

照有 2,690 位，其中 1,434

位男性（53.31%）與 1,256

位女性（46.69%）。439

組手足對照，其中 174位

男性（39.64%）與 265位

女性（60.36%）。並得到

對民眾具教育宣導意義

之成果。 

② 發現新的致癌基因及抗

藥性基因 （NBS1, 

Nijmegen breakage 

syndrome 1），可促進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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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轉移，並造成肺癌化療之

抗藥性。已初步瞭解其可

能之作用機轉，可作為末

期頭頸癌與抗藥性的指

標。 

③ 首次找到癌轉移有關蛋

白質 LCRMP-1，它與

CRMP-1屬同一蛋白質家

族，但功用卻相互拮抗，

在肺癌細胞中藉由此一

陰陽調控之特性，改變其

表現量之比例進而影響

細胞移動及轉移的能

力。建立此種蛋白質篩檢

模式，有助於早期癌轉移

篩檢之工作；並發展藥物

藉以調控此陰陽蛋白質

的比例，將有助於癌症病

患癒後之治療及癌轉移

之防治。 

④ 建立了一個以細胞為基

礎之高產出篩選系統，以

尋找抑制表皮生長因子

受體（EGFR）活化或抑

制 EGFR訊息傳導之藥

物。完成初期與二級篩選

後，在兩萬個藥物中找到

9 個化合物可抑制表皮

生長因子（EGF）誘發之

細胞生長。後續分析發現

有 3 個藥物直接抑制

EGFR激酶活性，同時抑

制 EGFR在細胞中之磷

酸化。因此，此細胞篩選

系統可提供一有效系統

來尋找新的抑制 E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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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訊息傳導和癌症治療藥

物。 

2、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捐

助醫藥品查驗中心執行「建

立嚴謹之基因體醫學臨床試

驗及相關產品之評估與審查

機制」 

(1) 提出 1 項次法規修正案、2

項次法規分析報告、1 項次

仿單修改建議、1 項次檢驗

試劑分級評估建議及 1 項次

案例分享報告（共 6 項次）。 

(2) 配合國家型計畫規劃重點，

主動提供法規諮詢輔導： 

① 持續輔導 HCC gene 

therapy、New biomarker for 

lung cancer、Anti-PEG三

項計畫，並進行 Anti-PEG

的深入輔導工作，評估其

專利佈局、潛在市場、客

戶。 

② 完成 4 項新輔導個案（蛋

白質在多重系統平行表

現的技術、indolamine 

2,3-dioxygenase in cancer 

therapy、biomarkers in lung 

cancer、phspho-proteom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篩選及輔導工作。 

(3) 法規諮詢： 

① 共完成 4 件體外檢驗試

劑、4 件基因治療、3 件

體細胞治療法規諮詢申

請案。 

② 進行 1 件幹細胞治療人

體試驗案主持人會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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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供法規協助。 

③ 舉辦 1 場座談會、4 場專

題演講及 11 場內部訓

練。 

食

品

處 

科技發展

工作 

建立食品科技

安全與風險管

理機制 

1、建立食品安全資料庫

與風險溝通。 

 

持續進行食品安全資料庫系統

之功能擴增，擴大系統整合範

圍，規劃連結標準檢驗局輸入食

品不合格資料、藥檢局食品檢驗

不合格資料、食品衛生管理系統

（FMS）之衛生局稽查不合格食

品資料等；並增設統計與風險管

控功能，加強本系統之預警能

力、持續推動國際合作，積極爭

取與國際間建立食品安全資訊

不合格食品快速通報平台合作

機制。 

 

食

品

處 

科技發展

工作 

建立食品科技

安全與風險管

理機制 

2、委託辦理加工食品追

朔資訊系統計畫。 

 

97 年以建立鮮乳、調味乳、優

酪乳及飲料為推動加工食品追

溯計畫推動之產業別。繼 96 年

度推出鮮乳產品之加工食品追

溯網，97 年 5 月 5 日、8 月 1 日

及 8 月 26 日分別再度推出市售

7 品項包裝飲用水及 2 品項鮮乳

產品之加工食品追溯資訊，並持

續規劃其他類別食品產業建立

加工食品追溯系統。 

 

食

品

處 

科技發展

工作 

建立食品科技

安全與風險管

理機制 

3、農業生物科技國家型

計畫（2008 國發計

畫）：本署負責基因

改造食品安全評估

環境建置。 

持續持行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

評估環境建置及能力建構工

作。本署於 97 年 5 月公布「混

合型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性評

估原則」、8 月公布修正「基因

改造食品之安全性評估方法」及

12 月出版「基因改造食品安全

性評估參考手冊」。 

97 年度共補助 7 件延續型計畫

（執行年度：96-98 年）及 7 件

 

 

 

 

 

 

 

 

將依合約執

行進度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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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新增研究計畫，其中新增研究計

畫「新穎性生技食品之管理規範

及我國研發基因改造食品之評

估」及「強化我國生物安全基因

改造食品審查體系之制度專業

與諮詢溝通功能」計畫 2 件，因

經過 4 次徵求甫核定執行，爰申

請保留經費共計 9,200 千元。 

 

辦理，如期

完成。 

科

技

組

、

國

衛

院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

研究院發

展計畫 

醫衛生命科技

研究計畫 

1、癌症基礎與臨床研

究。 

2、臺灣中老年健康因

子及健康老化長期

研究 

3、院際合作臨床試驗

計畫 

4、醫學工程研究 

5、幹細胞研究 

6、生物統計與生物資

訊研究 

7、分子醫學與基因功

能研究 

8、臨床感染症醫學研

究 

9、精神醫學與藥物濫

用研究 

10、老年醫學研究 

11、心血管及血液醫學

研究 

12、免疫醫學研究 

13、環境衛生與職業醫

學研究 

14、學術合作、交流活

動與衛生署委託之

整合性醫藥衛生研

究推動計畫 

1、癌症放射治療研究方面，初

步結果顯示，於腫瘤局部放

射治療中同時給予白血球生

長激素（G-CSF）是安全的，

且並不會促進腫瘤生長或增

加轉移。 

2、臺灣中老年健康因子及健康

老化長期研究方面，97 年度

著重於計畫之推行、操作手

冊之制定、人員訓練及預

試。並於 97 年 11 月開始為

期兩年半之基線檢驗。 

3、於 97 年 12 月 6-7 日舉辦亞太

口腔癌研討會暨第 12 屆臺

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年

會。 

4、針對醫學工程研究，已成功

將聚焦式超音波相位陣列系

統、MRI 照影技術及超順磁

性氧化鐵型顯影劑應用於動

物血腦屏障之觀測與診斷。 

5、幹細胞研究方面，研發出之

新穎神經導管，在大鼠坐骨

神經移植實驗方面，證實可

促使神經再生。相關研究成

果已提出美國及中華民國專

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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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15、衛生政策與醫療保

健議題之研究 

6、利用整合生物資訊的方法，

結合斑馬魚資訊網上對基因

表現資訊及過去研究所產生

之基因與基因間關係資料，

統整成資料庫，建構出胚胎

發育之基因調控網路，著重

內胚層發育及背腹之區別。 

7、利用基因微陣列分析類澱粉

（beta-amyloid）處理的神經

細胞，發現約一百個基因有

顯著表現變化，顯示這些基

因可能涉入神經細胞退化之

分子作用機制，並已建立一

個雙股核醣核酸基 因庫

（dsRNA library）。 

8、針對金黃色葡萄球菌致病因

子及其致病機轉之臨床及微

生物研究，已開發出比現有

文獻更快速且單價更低的

SCCmec typing 分子檢測方

法並已獲發表。此研究結果

將可應用於抗藥性金黃色葡

萄球菌（MRSA）流行病學

的調查，有助於MRSA 之感

染控制。 

9、有關自閉症與乙二醛酵素 1 

（glyoxalse 1）基因之研究已

發表一篇論文，並刊登於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期刊。 

10、探討微膠質細胞活 化 機

制，並找出可防堵微膠質細

胞引發神經毒性同時提升對

Aβ 吞噬作用的方法，於今

年度已提出一件美國專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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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申請。 

11、血管平滑機細胞中第二型

富含半胱氨酸蛋白之研究發

現，轉化 生長因 子 beta

（TGFβ）是經由第二型富

含半胱胺酸蛋白質（CRP2）

基因起動子上的轉錄因子

（CRE）調控 CRP2在受傷血

管壁平滑肌細胞的表現，此

發現有助於研發新策略來防

止動脈硬化。 

12、針對病毒性疫苗研 發 方

面，進行 3 件老年人呼吸道

融合瘤病毒的基因黏膜病毒

疫苗之專利申請案，其中一

件將準備提出美國專利申

請。 

13、研究二手菸與（或）職業有

害物質暴露所誘發的生物有

效劑量指標方面，已成功建

立同時偵測多種基因鹼基共

價鍵結物之分析法，可作為

氧化傷害及抽菸健康危害風

險影響的生物指標。 

14、97 學年度「國家衛生研究院

醫、牙學士攻讀博士學位及

醫學雙學位學生獎助」共計

3位獲獎人。 

15、於 97 年 5 月出版「2020健

康國民白皮書」、「2020健康

國民白皮書精要」，並於 97

年 9 月出版「2020健康國民

白皮書技術報告」。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

研究院發

建置資源共享

之優質研究環

境計畫 

1、全民健康保險研究

資料庫之建置與服

務。 

1、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

97 年度學術界申請案件共

228 件，產業界申請案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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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展計畫 2、生物資訊核心設施

之建置與服務。 

3、細胞庫核心設施之

建置與服務。 

4、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資料管理系統與網

際網路系統之開發

與服務。 

件 ， 提供光碟片總數 達

16,660 片。另分別於台中榮

總及台南統一健康大樓舉辦

健保資料應用推廣研習會與

座談會。 

2、生物資訊核心設施：分別舉

辦 JEMBOSS 基礎課程、親

緣演化分析研習會及 Vector 

NTI教育訓練課程，共 79 人

次參加。 

3、細胞庫核心設施：自國外新

引進細胞株 1 株，對外提供

細胞株 1,814 批次，並完成

109 株人類疱疹病毒第四型

（EB病毒）轉形淋巴球細胞

之服務。 

4、國民健康訪問調查資料管理

系統：本年度完成 2009 年健

康訪問調查抽樣設計、2005

年健康訪問調查資料外釋作

業及健康訪問調查網頁改

版。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

研究院發

展計畫 

老化症候群之

篩檢與整合性

照護比較研究 

1、臺灣高齡者骨質疏

鬆症之防治介入研

究。 

2、臺灣社區老人虛弱

症篩檢與整合性照

護模式介入研究。 

3、老年憂鬱症患者介

入照護模式之研究。 

確立自評臨床衰弱量表，並完成

「衰弱症、骨質疏鬆症及憂鬱

症」之衛教手冊。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

研究院發

展計畫 

建立卓越臨床

試驗與研究體

系計畫 

1、建立國家臨床試驗

合作網絡。 

2、建立臨床試驗協調

中心。 

3、建立臨床合作研究

1、精神醫學研究網絡：與臺灣

成癮科學會完成「臺灣成癮

次專科醫師臨床和研究訓練

計畫」辦法，第一梯次訓練

計畫已於 97 年 10 月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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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網絡與資料處理統

計中心。 

4、推動臨床醫院管理

機構（SMO）之管理

機制。 

5、建立臨床試驗基礎

設施。 

6、國際臨床試驗合作。 

 

計 13 名醫師接受訓練。 

2、參與兩項國際合作計畫：（1） 

International cross-cultural 

field validation of an EORTC 

questionnaire module for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及（2） 與國際乳癌

組 織 （ Breast International 

Group；BIG）合作之國際臨

床 試 驗 案 ALTTO 、 Neo 

ALTTO。 

3、臨床試驗資料管理（CRIMS）

系統方面，已完成臨床試驗

電子資料捕獲系統包括註冊

系統、計畫主檔、實驗室資

料正常值、以及報表子系

統。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

研究院發

展計畫 

實証衛生政策

研發計畫 

1、健康照護系統（醫事

人力，健康保險和醫

療經濟）。 

2、衛生資訊及衛生相

關基礎建設。 

3、環境衛生危害分析

與環境與職業危害

資料庫之建置及人

才培訓。 

 

1、完成我國第一本專門介紹

WHO之專書「世界衛生組織

的體制、功能與發展」，內容

包含：WHO之詳細介紹、功

能分析，並討論我國與WHO

之關係，可做為各領域人員

的參考書籍。 

2、實證醫學種子師資課程計有

102 位醫師參與培訓計畫；

實證醫學系統性文獻回顧師

資課程共培訓醫師及藥師 15

人。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

研究院發

展計畫 

臺灣人用疫苗

研發（含量產

技術）計畫 

1、H5N1 流感緊急疫苗

先導生產儲備計畫。 

2、細胞培養腸病毒 71

型疫苗臨床試驗先

期計畫。 

3、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1. H5N1 流感緊急疫苗臨床用

疫苗儲備已完成下游製程之

臨床試驗用疫苗製備。國家

衛生研究院已於 97 年 11 月

3 日遞送 H5N1 流感疫苗新

藥臨床試驗（IND）申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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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臨床前試驗先期計

畫。 

4、細胞培養日本腦炎

疫苗臨床試驗先期

計畫。 

件至本署藥審查中。 

2. 細胞培養腸病毒 EV71 型疫

苗於 97 年 12 月 15 日進行第

一批病毒庫確效測試。 

3. B群腦膜炎球菌重組次單元

疫苗之試量產方面，已完成

兩批次試驗用 30L發酵槽上

游製程及第一次批次下游純

化製程，獲得 0.1克純化重

組疫苗抗原。 

4. 日本腦炎疫苗動物試驗方法

建立方面，已完成純化樣品

及北里市售疫苗（Nakayama 

strain）進行中和效價之比

較。 

5. 因法規規定檢測項目增加，

臺灣人用疫苗研發（含量產

技術）計畫辦理之安全性檢

測驗收日期延後，保留

19,130,600 元。 

 

 

 

 

 

 

 

 

 

 

 

 

 

 

 

儘速檢測驗

收完畢，完

收 付 款 作

業。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

研究院發

展計畫 

人用疫苗開發

自製計畫 

1、持續興建最新優良

製造規範之生物製

劑先導工廠之工程。 

2、研發新疫苗劑型與

技術平台、製造、品

管技轉人員之訓練 

1、疫苗中心之生物製劑先導工

廠硬體設施業已於 97 年底

完成施工與驗收，並於 11 月

底正式落成啟用。 

2、為充分因應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erin vaccine ，

BCG）疫苗的本土需求，減

少對健康與生活之負面衝

擊，國家衛生研究院積極進

行人員訓練，已完成 BCG疫

苗技術及設施移轉，符合

cGMP 產品標準之要求。 

 

 

資

訊

中

國民健康

資訊建設

計畫 

國民健康資訊

建設計畫 

1、建立健康資訊標準

及推動健康資訊科

技的普及應用，落實

1、辦理「97 及 98 年度電子病歷

推動案」，完成 30 項電子病

歷單張修訂及確認，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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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心 醫療資訊的交換與

流通，提升品質與效

率。 

2、完備相關法制，保障

民眾醫療資訊安全

與隱私。 

3、建立健康資訊交換

平台及營運醫療憑

證管理中心，促進健

康資訊加值應用及

加強資訊安全。 

4、建立公共衛生整合

性資訊服務，促進資

訊即時性、正確性與

可近性，減少資料重

複，提升資料分析與

決策支援效益。 

5、建立健康知識入口

網，提供符合社會大

眾需求且正確的健

康醫療保健知識。 

6、推動醫療產業之 3C

應用，鼓勵創新科技

的導入與應用。 

7、參 與 國 際 交 流 活

動，並於國內辦理廣

宣及教育訓練活動。 

8、籌備及成立財團法

人健康資訊推廣基

金會。 

1 場電子病歷政策說明及意

見徵詢會議，參加人數共計

131 人。 

2、辦理「電子病歷資訊安全強

化案」，97 年已完成合約簽

訂及專案啟動，98 年將培訓

醫院資訊安全種子人員，辦

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提供

ISO 27001：2005驗證服務，

及規劃醫療機構電子病歷檢

查機制等工作，經費 23,500

千元辦理保留。 

3、97 年 12 月 25 日以衛署醫字

第0970204749號令修正發布

「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

管理辦法」，鬆綁時戳相關規

定，及明定醫療機構實施電

子病歷之日期及範圍應揭示

於機構內明顯處所。 

4、醫事憑證管理中心（HCA）

正式歸屬政府憑證總管理中

心（GRCA）轄下，並於 97

年 8 月 21 日起簽發第二代醫

事憑證 IC卡，銜接第一代到

期之憑證 IC卡，使憑證服務

持續不中斷。截至 97 年 12

月底止，累計製發醫事憑證

IC卡 19萬 2,699張（含第一

代 15 萬 7,992 張，第二代 3

萬 4,707張）。 

5、為配合健保特約藥局負責人

可讀取健保 IC 卡藥歷資料

政策，另提供全民健保特約

藥局專用卡供申請使用。 

6、HCA 業已通過國際資訊安全

標準 ISO 27001:2005 之驗

 

 

 

加強監督計

畫之執行與

成果，以如

期 驗 收 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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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證，並於 97 年度順利通過 2

次 ISO 27001：2005複驗，以

持續維持該驗證之有效性。 

7、辦理「97 及 98 年度公共衛生

資訊系統整合應用服務建置

案」已完成公共衛生資訊應

用服務架構及入口網軟硬體

設備採購。 

8、辦理「戶政資料介接管理系

統建置案」，97 年已完成合

約簽訂，98 年建置本署戶政

資料介接管理系統，提供安

全並一致之介接格式與介

面，經費 2,900 千元辦理保

留。 

9、辦理「醫事管理系統全新改

版案」，97 年完成系統開發

建置及上線，廠商仍有待改

善事項，經費 3,820 千元辦

理保留。 

10、辦理「國際食品安全快速通

報 系 統第一 期 擴增功能

案」，因應需求進行系統功能

增修，經費 1,110 千元辦理

保留。 

11、舉辦 2 場「推動健康產業 3C

應用研討會－3C 導入對健

康產業衝擊面面觀」。 

12、完成「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

作中心規劃建置計畫」招標

作業及合約簽訂工作。 

 

 

 

 

 

 

 

 

加強監督計

畫之執行與

成果，以如

期 驗 收 付

款。 

 

 

加強計畫之

監 督 與 執

行，以達成

計畫目標。 

 

加強監督計

畫之執行與

成果，以如

期 驗 收 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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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秘

書

室 

衛生大樓

工程先期

規劃計畫 

南港衛生大樓

興建 

規劃設計階段之專案管

理及徵收土地。 

1、已徵收或協議價購取得工程

用地之私有土地。 

2、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採購

案業已決標，保留 10,000 千

元。 

3、徵收（含合法及違章改良建

物及農作改良物）之拆遷補

償尚未完成，係因牽涉之利

害關係人較為複雜，如部分

建物並非土地所有人所建，

係由第一手房東租賃（土地）

者所建，部分建物係由目前

使用者所建，雖民間有受委

託查估作業之公司，由於事

涉相關人之權益認定，宜請

具公權力之台北市政府協助

查估作業，本案業已請台北

市政府地政處協助查估，刻

正發函通知相關人檢具文件

供本署轉請台北市政府相關

單位確認是否適用 「臺北市

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

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及違章

建築處理辦法」之補償規

定 ，爰保留相 關 補償款

22,579,320 元。 

 

 

 

加強監督計

畫之執行與

成果，以如

期 驗 收 付

款。 

 

 

 

 

 

 

 

 

 

 

 

俟土地地上

改良物拆遷

補償之相關

人檢具證明

文件後，提

送台北市政

府辦理後續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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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科

技

組

、

國

衛

院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

研究發展

計畫 

94 年度 

國家衛生研

究院五年建

院計畫 

國家衛生研究院永久院區之建

置，公共藝術設置案已於 96 年 12

月公開徵選，保留公共藝術設置

經費 27,276,000 元。 

國衛院公共藝術設置各

項藝術品於 97 年 10 月 4

日已全數安裝完成，並分

別於 97 年 12 月 18 日、

12 月 25 日辦理驗收。本

案公共藝術設置成果報

告書奉苗栗縣政府國際

文化觀光局 97 年 12 月 23

日 府 文 藝 字 第

0977506067 號函同意核

備。 

 

科

技

組

、

國

衛

院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

研究院發

展計畫 

95 年度 

人用疫苗開

發自製計畫 

生物製劑先導工廠(疫苗研發中

心)新建工程屬跨年度工程，各項

工程經費已於 96 年度全數支用完

畢。另購置工廠所需儀器設備，

因尚未進行測試與執行確效作

業，保留 2,543,000 元。 

 

 

1、已 完 成 廠 房 空 調 系

統、純水系統測試及

正 驗 缺 失 之 複 驗 工

作。廠區空壓氣體及

醫療氣體之相關驗證

作業。 

2、完成病毒製劑區基本

資 料 表 文 件 （ Site 

Master File）之撰寫。 

 

 

照

護

處 

健康安全

防護網科

技計畫 

95 年度 

建置消費者

健康安全防

護暨促進健

康產業計畫 

 

照護系統健康產業推動計畫為國

內創新式之服務模式，本案包括

「遠距及長期照護資訊網絡規劃

建置」及「遠距照護成效指標建

置及評估」二項計畫，合約金額

為 94,350,000 元，執行期間至 97

年 6 月底止，於 96 年 12 月已支付

工程款項 56,610,000 元，保留尾款

9,435,000 元，於 97 年 6 月計畫驗

收後支付。 

 

1、本計畫已如期完成社

區式、居家式、機構

式三種遠距照護服務

模式，建立遠距照護

資訊平台及遠距照護

服務中心，並於 97 年

1 月啟動試營運，陸

續展開遠距照護會員

招募及服務提供。 

2、完成建立遠距照護服

務成效評估機制，評

估新創遠距照護的服

務成效，以作為服務

修正與相關政策制定

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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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藥

政

處 

健康安全

防護網科

技計畫 

95 年度 

 

建置消費者

健康安全防

護暨促進健

康產業計畫 

建立藥物、食品發言群訓練及民

眾健康風險溝通計畫：辦理「藥

物食品安全面面觀手冊集整合行

銷企畫案」，本案屬跨年合約，保

留 1,400,000 元。 

  

資

訊

中

心 

健康安全

防護網科

技計畫 

95 年度 

 

建置消費者

健康安全防

護暨促進健

康產業計畫 

辦理「死亡通報資料自動傳遞平

台建置案」，已完成平台建置，惟

醫院部分死亡資料自動上傳功能

作業須俟功能改善並完成建置再

辦理驗收，保留 4,400,000 元。 

 

已於 97 年 4 月完成 150

家醫療院所透過死亡通

報資料自動傳遞平台自

動上傳院內民眾死亡證

明書資料，並完成驗收作

業。 

 

醫

事

處 

醫療照

護、醫事人

力培訓 

全人健康照

護 

整合社區衛生醫療資源，建構社

區公衛群： 

96 年度「建置社區公衛（防疫）

群服務與資源整合試辦計畫」第

一次公開徵求案（案號：96B6063）

因複驗尚未完成，保留經費 127

萬 7,440 元，其第二次公開徵求案

（案號：96B6253）因複驗尚未完

成，經費保留 437萬 9,226 元，以

及 95 年原有採購後續擴充案（案

號：96B1312）因履約期限跨年度，

經費保留 280萬元。 

 

為整合社區衛生醫療資

源，建構社區公衛群之 3

採購案，已完成驗收撥款

程序。 

 

照

護

處 

護理及健

康照護業

務 

長期照護社

區化計畫 

健全社區化長期健康照護及身心

障礙醫療復健網絡： 

1、委託辦理「96 年度整合型長期

照顧醫事及相關人力資源發

展計畫」，因簽訂合約期間為

96 年 10 月至 97 年 8 月，保留

2,873,500 元。 

2、補助辦理「失智症防治照護方

案計畫」，本案係屬跨年度計

畫，保留 500,000 元。 

 

為提升失智症照 護 品

質，有效降低社會成本，

本案已完成彙整國外失

智症相關政策資料，召開

失智症防治政策論壇，提

供失智症防治照 護方

案，並已於 97 年 8 月完

成履約。 

 

照

護

護理及健

康照護業

長期照護社

區化計畫 

補助辦理「長期照護機構中癩病

病患健康狀況與活動能力探討計

本補助案係為提升院民

之照護，瞭解機構中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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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處 務 畫」，本案係屬跨年度計畫，保

留 600,000 元。 

 

老人之健康狀況，探討可

能的影響因素，提升自我

照護能力與獨立自主的

信心，進而提高生活品

質，已驗收付款完成。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推動醫藥衛

生科技發展

與管理 

藉由「決戰境外—促進與鄰近國

家科技交流」計畫的執行，開啟

台灣與香港學術機構的學術合

作，藉此得以參與國際上主要傳

染病的訊息交流、研究成果以及

控制預防，達到決戰境外的目

標，本計畫係屬跨年度合約，保

留 3,850,000 元。 

「決戰境外—促進與鄰

近國家科技交流」計畫業

依合約驗收付款完畢。 

 

科

技

組 

科技發展

工作 

醫藥衛生領

域、藥物、

食品科技研

究 

推動食品科技發展，委託學術機

構辦理食品衛生及檢驗科技政策

研究計畫 10 件： 

「深海魚油對憂鬱症之保健功

效：由雙盲對照試驗研究來探討

omega-3 fatty acids 在憂鬱症之預

防與治療」、「深海魚油對雙極型

情感性精神病之保健功效：由雙

盲對照 試 驗探討 omega-3 fatty 

acids 對改善雙極型情感性精神病

之急性鬱期 及復發預防 之 效

果」、「天然抗氧化物對脂肪細胞

之抑制效 應 及其分子機轉探

討」、「台灣地區孕婦之飲食攝取

及營養現況調查」、「建立學校與

醫院合作之營養團隊介入社區老

人之 營養代謝症候疾病的預防

與控制」、「奈米化芝麻 lignan 

glycosides 之生物可利用率、代謝

與安全性評估」、「建立保健食品

之預防大腸癌功能評估方法」及

「 基 因 改造芥藍之 安 全性評

估」、「台灣地區基因改造玉米追

為推動食品科技發展，委

託學術機構辦理食品衛

生及檢驗科技政策研究

計畫 10 件，均依合約驗

收付款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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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

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蹤體系能力之建立」「建立以材質

規格基準作為健康食品之審查辦

法研究」尚需請主持人修正報

告，保留金額共計 3,626,000 元。 

資

訊 

科技發展

工作 

生醫資訊研

發服務與管

理共通平台 

辦理「96 年度行政院衛生署生醫

資訊整合資料中心規劃案」，96 年

已完成合約簽訂及專案管理計畫

書研擬，97 年將完成生醫資訊整

合資料中心之組織架構及營運模

式規劃、資料庫取得及更新機制

規劃及生醫資訊共享相關倫理、

法律及社會影響議題（ELSI）研

究等工作，經費 14,000,000 元辦理

保留。 

97 年度完成生醫資訊整

合資料中心之組織架構

及營運模式規劃、資料庫

取得及更新機制規劃及

生 醫 資 訊 共享相 關倫

理、法律及社會影響議題

（ELSI）研究等工作，已

驗收付款。 

 

科

技

組

、

國

衛

院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

研究院發

展計畫 

人用疫苗開

發自製計畫 

人用疫苗開發自製計畫之生物製

劑先導工廠(疫苗研發中心)新建

工程計畫期程展延案（計畫期程

展延至 97 年 4 月 30 日），業經行

政院行政院 96 年 11 月 5 日院臺衛

字第 0960048550 號函備查。因工

程部份展延，研發經費及購置工

廠所需儀器設備保留 137,727,695

元。 

 

1. 已 完 成 廠 房 空 調 系

統、純水系統測試及正驗

缺失之複驗工作。廠區空

壓氣體及醫療氣體之相

關驗證作業。 

2. 完成病毒製劑區基本

資料表文件（Site Master 

File）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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